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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著
一
九
八
九
年
初
版
，
一
九
九
三
年
再
版
時
已
有
相
當
幅
度
修
改

，
所
有
與
社
會
政
策
有
關
的
事
件
、
變
遷
和
統
計
資
料
均
多
數
更
新
至
一
九
九
一
年
。

原
著
共
十
一
章
，
但
本
文
尤
其
關
注
澳
洲
政
府
與
非
政
府
部
門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，
故

只
節
譯
其
中
相
關
的
四
章
。
必
須
說
明
的
是
，
第
二
章
非
政
府
部
門
社
會
福
利
是
參
照
原

著
初
版
與
再
版
合
譯
而
成
，
因
為
，
在
初
版
中
，
許
多
有
關
政
府
如
何
獎
助
非
政
府
福
利

部
門
，
以
及
政
府
部
門
與
非
政
府
部
門
在
社
區
服
務
活
動
中
的
人
事
、
經
費
與
會
計
責
任

之
互
助
，
有
相
當
幅
度
被
刪
除
，
但
這
卻
是
我
們
最
需
要
者
。
因
此
，
除
第
二
章
外
，
其

餘
均
譯
自
一
九
九
三
年
的
最
新
版
本
。

導
論
•• 

澳
洲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
澳
洲
福
利
脈
絡

人
們
如
何
生
活
和
他
們
應
該
如
何
生
活
，
是
福
利
事
業
規
畫
者
與
執
行
者
關
注
的
中

心
論
題
。
有
關
人
們
如
何
生
活
的
衡
量
有
許
多
判
準
，
對
於
人
們
「
應
該

(
0晶
宮
門
0
)

如
何
生
活
的
論
題
，
也
涉
及
無
數
的
價
值
、
態
度
與
偏
見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行
政
所
考
慮
的

是
生
活
水
準
之
提
昇
'
特
別
是
對
弱
勢
團
體
的
社
會
干
預
之
目
標
與
結
果
，
有
關
人
們
如

何
生
活
和
他
們
應
該
如
何
生
活
的
討
論
，
就
構
成
了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領
域
的
實
際
與
理
論

基
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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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政
府
是
否
應
該
介
入
市
場
活
動
或
社
會
福
利
的
爭
論
已
屬
過
時
。
目
前
，
有
關

市
場
經
濟
中
政
府
角
色
的
持
續
爭
論
是
:
政
府
應
介
入
市
場
的
那
些
福
利
目
標
?
是
否
全

部
?
政
府
應
以
何
種
形
式
和
其
他
部
門
合
作
?
政
府
對
社
區
福
利
應
給
予
何
種
程
度
的
財

政
支
持
?

顯
然
的
，
市
場
並
無
法
確
保
每
個
人
均
可
獲
得
適
當
收
入
。
在
工
業
社
會
裡
，
只
有

政
府
才
能
滿
足
非
勞
動
市
場
的
收
入
維
生
需
求
。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澳
洲
全
國
一
千
七
百
萬

人
，
十
六
歲
以
上
接
受
政
府
移
轉
性
支
付
作
為
收
入
主
要
來
源
者
二
、
九
一
一
、O
二
二

人
或
二
了
九
%
。
一
九
九

O
|
九
一
年
社
會
安
全
與
福
利
約
佔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
(
G
D

P
)
八
﹒
一
%
和
聯
邦
政
府
預
算
支
出
三
一
﹒八
%
。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每

一
百
個
就
業
者
中

有
三
八
人
接
受
社
會
安
全
收
入
維
生
(
不
合
他
們
的
扶
養
親
屬
)
。
這
和
一
九
六
六
年
的

情
形
有
很
大
的
差
別•• 

當
時
，
十
六
歲
以
上
依
靠
移
轉
性
支
付
者
佔

-
0
.八
%
社
會
安

全
與
福
利
佔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四
﹒
四
%
和
聯
邦
政
府
預
算
支
出
一
七
﹒
八
%
，
每
一
百
個
就

業
者
中
只
有
一
七
﹒
九
人
是
社
會
安
全
受
益
人
。

過
去
二
十
多
年
來
所
發
生
的
這
些
變
遷
，
可
說
是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首
次
經
歷
的
空
前

成
長
，
因
此
，
也
就
有
慎
重
限
制
支
出
或
至
少
限
制
支
出
成
長
率
的
企
圖
。
這
些
限
制
公

共
部
門
支
出
的
企
圖
始
於
一
九
七
0
年
代
中
期
，
此
後
，
不
同
時
期
的
限
制
支
出
也
產
生

不
同
的
結
果
。
總
之
，
福
利
支
出
成
長
是
相
應
於
三
種
情
況
:
人
口
變
遷
、
經
濟
環
境
變

遷
和
政
策
變
遷
。

首
先
，
人
口
變
遷
源
自
出
生
率
的
持
續
下
降
和
人
口
的
日
漸
老
化
。
但
對
澳
洲
過
去

二
十
多
年
來
說
，
這
並
不
是
明
顯
的
構
成
要
素
，
和
多
數
歐
洲
國
家
不
一
樣
的
是
，
它
只

有
相
當
小
比
率
的
老
人
人
口
(
比
率
雖
然
緩
慢
增
加
，
但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老
人
人
口
佔

一
一
﹒
四
%
)
。
人
口
組
成
的
一
個
要
素
是
，
家
庭
結
構
和
離
婚
率
的
變
遷
導
致
相
當
多

的
單
親
家
庭
。

第
二
種
情
況
:
經
濟
環
境
的
變
遷
是
顯
而
易
見
的
一
九
七
0
年
代
晚
期
、
一
九
八

0

年
代
初
期
和
一
九
八
九
年
以
來
再
度
嚴
重
的
經
濟
不
景
氣
與
勞
動
市
場
結
構
變
遷
之
影
響

'
均
持
續
破
壞
就
業
體
系
，
且
無
任
何
明
顯
挽
救
成
果
。

但
是
，
和
澳
洲
支
出
成
長
最
明
顯
關
連
的
情
況
的
則
是
政
策
變
遷
。
過
去
二
十
多
年

來
，
有
關
福
利
援
助
資
格
、
家
計
調
查
方
式
，
以
及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對
待
收
入
維
生
受
益

人
的
態
度
，
均
有
所
改
變
。
這
些
變
遷
是
政
治
壓
力
和
政
治
權
宜
所
造
成
。
因
為
，
在
任

何
多
元
利
益
體
系
下
，
權
利
要
求
多
半
針
對
體
系
的
部
分
，
甚
少
以
整
體
作
考
量
。
這
就

造
成
某
些
分
析
者
所
稱
的
「
需
求
過
度
負
荷
」

(
O〈
旦
o
旦
旦
母

B
S

已
)
;
意
即
國
家

的
權
利
要
求
增
加
且
經
常
衝
突
，
但
這
卻
又
不
是
政
府
所
能
滿
足
的
。

福
利
國
家
的
組
織
，
並
非
僅
由
政
府
構
成
。
「
有
效
的
服
務
」

C
F
S
Z

兒
?

三
日
的
)
是
由
市
場
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(
口
g
m
O
Z
E
B

而
且
還
巾

-
P
Z
O
H
m
E
g
g
s

-
，
簡
稱
Z
C
詞
。
印
)
共
同
援
助
。
在
社
會
民
主
體
系
國
家
，
雖
然
政
府
在
福
利
提
供
上

扮
演
較
廣
泛
的
角
色
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就
顯
得
較
不
重
要
，
但
在
自
由
民
主
國
家
，
它

則
是
福
利
國
家
的
重
要
組
成
。
根
據
十
年
前
的
一
項
全
國
調
查
研
究
發
現
，
澳
洲
有
三
七

、

0
0
0

，
以
上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(
旦
旦
品
自
P
E

曲
丘
5

妄
自
已

C
E

吉
白
，
一
九

八
四
)
。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執
行
許
多
功
能
。
有
些
提
供
個
人
服
務
，
有
些
提
供
貨
品
作

為
國
家
福
利
的
補
充
，
有
些
扮
演
國
家
福
利
的
代
理
人
。
其
他
則
把
自
己
視
為
有
別
於
國

家
的
部
門
，
有
些
又
試
著
調
和
兩
者
並
扮
演
壓
力
團
體
的
角
色
，
企
圖
使
國
家
提
供
更
多

、
更
好
或
更
不
同
的
資
源
。
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是
處
於
壓
力
下
，
因
為
，
它
們
的
工
作
一
再
地
被
重
新
界
定
，
它

們
的
財
政
基
礎
總
是
相
當
不
穩
定
，
而
且
它
們
的
成
員
結
構
也
從
不
能
被
視
為
理
所
當
然

。
然
而
，
對
政
府
而
言
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是
重
要
的
，
因
為
，
它
們
可
作
為
執
行
公
共

政
策
的
重
要
媒
介
;
作
為
資
訊
網
絡
;
作
為
調
和
社
會
論
題
導
入
「
適
當
管
道
」
(

百
名
叩
門
口
Z

自
己
的
)
的
工
具
;
以
及
作
為
較
政
府
本
身
或
市
場
經
濟
且

有
彈
性
的
不
同

門
徑
。
在
政
府
與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間
，
存
有
不
和
諧
和
不
一
致
的
關
係
。
因
此
，
服
務

活
動
與
服
務
經
費
的
策
略
和
行
政
研
究
，
可
說
是
社
會
政
策
的
一
個
重
要
領
域
。

在
多
數
工
業
社
會
裡
，
我
們
面
對
的
是
照
護
需
求
的
爆
炸
，
而
且
也
可
以
看
到
，
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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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的
照
護
組
織
均
面
臨
各
種
不
同
壓
力
。
假
如
我
們
把
政
府
、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和
家
庭

想
像
成
位
於
某
種
位
階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意
願
和
能
力
成
反
比
關
係
，
當
其
中
一
個
往
下

移
動
位
階
，
執
行
者
就
面
臨
問
題
，
而
且
愈
來
愈
不
能
轉
移
或
拒
絕
要
求
。
藉
著
它
的
資

格
條
件
要
求
，
政
府
可
能
相
當
沈
著
的
把
它
不
能
滿
足
的
要
求
轉
給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和

家
庭
。
同
樣
的
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也
可
能
畫
清
界
限
，
再
把
它
們
不
能
掌
握
的
部
分
丟

給
家
庭
。
家
庭
觀
是
最
先
也
是
最
後
的
提
供
者
。
正
如
許
多
研
究
顯
示
，
它
們
是
意
願
多

多
，
但
經
常
能
力
缺
缺
。

假
如
家
庭
有
意
願
但
無
能
力
提
供
必
要
的
照
護
與
援
助
，
而
且
假
如
有
許
多
照
護
的

提
供
是
經
由
家
庭
而
來
，
那
麼
，
決
策
者
就
必
須
謹
慎
的
瞭
解
能
力
範
圍
和
確
保
不
切
實

際
的
期
望
不
會
變
成
常
態
。

社
會
服
務
是
福
利
體
系
的
重
要
組
成
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在
其
援
助
中
又
扮
演
重
要

角
色
。
然
而
，
此
額
服
務
從
來
就
不
能
被
視
為
現
金
或
社
會
投
資
的
替
代
品
，
對
國
家
福

利
難
題
而
言
，
提
供
這
些
服
務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，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關
鍵
。
基
於
上
述

理
由
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正
面
臨
認
同
與
會
計
責
任
的
危
機
，
但
有
些
則
可
透
過
社
會
政

策
來
解
決
。

在
一
九
九
0
年
代
，
假
如
社
會
政
策
要
能
成
功
的
成
為
相
闊
的
、
可
靠
的
和
人
性
的

活
動
，
它
必
讀
為
社
會
干
預
提
供
理
論
與
經
驗
基
礎
，
干
預
者
的
活
動
也
須
和
三
件
事
配

合•. 

一
種
有
助
於
資
源
平
等
再
分
配
和
提
供
人
力
資
本
、
公
共
財
貨
與
服
務
等
實
際
投
資

的
社
會
與
經
濟
設
計
;
一
種
公
正
的
收
入
援
助
體
系
;
以
及
一
套
對
所
有
需
要
者
均
可
使

用
的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。

未
來
，
隨
著
更
多
人
到
達
富
裕
新
高
點
，
同
時
，
也
愈
來
愈
多
人
被
排
除
於
現
代
工

業
生
活
的
主
流
外
，
因
此
，
我
們
所
看
到
的
，
將
可
能
是
更
不
平
等
的
社
會
。
有
關
福
利

國
家
目
前
與
未
來
工
作
的
議
論
，
就
是
對
該
體
系
之
社
會
、
政
治
與
經
濟
及
其
合
法
性
等

有
關
要
求
權
的
議
論
。
隨
著
經
濟
剩
餘
的
減
少
、
更
大
的
資
源
競
爭
、
高
失
業
率
、
科
技

變
遷
和
不
確
定
的
工
作
未
來
，
在
可
預
見
的
將
來
，
澳
洲
可
能
仍
有
要
求
權
危
機
。
除
非

社
會
能
形
成
改
變
情
境
的
政
治
意
志
，
否
則
，
隨
著
富
人
不
願
支
付
社
會
成
本
，
「
需
求

過
度
負
荷
」
仍
然
不
會
停
止
。

本
文
內
容

原
著
再
版
概
略
循
一
九
八
九
年
初
版
所
採
社
會
政
策
論
題
的
順
序
。
自
一
九
八
九
年

後
，
與
社
會
政
策
有
關
的
事
件
與
變
遷
都
適
當
加
以
摘
要
，
所
有
統
計
資
料
也
多
數
更
新

至
一
九
九
一
年
。

原
著
共
十
一
章
，
每
章
相
互
關
聯
，
但
每
章
也
可
自
成
一
體
閱
讀
。
本
書
只
節
譯
其

中
四
章
。
導
論.. 

澳
洲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的
目
的
，
在
提
供
論
題
概
觀
，
而
這
些
論
題
在
整

本
書
中
有
更
詳
細
的
檢
證
。

第
一
、
二
兩
章
，
可
說
是
本
文
的
實
體
。
第
一
意
我
們
關
注
政
府
部
門
社
會
福
利
，

這
包
括
由
聯
邦
、
州
政
府
與
地
方
政
府
所
提
供
的
福
利
事
業
。
第
二
章
檢
證
非
政
府
部
門

社
會
福
利
，
但
也
擴
及
一
般
社
區
服
務
較
廣
泛
領
域
的
分
析
，
我
們
尤
其
關
注
社
區
服
務

中
的
人
力
資
源
使
用
，
以
及
政
府
部
門
與
非
政
府
部
門
在
這
些
服
務
活
動
中
的
互
動
。
最

後
一
章
則
是
總
結
性
的
觀
察
與
分
析
，
意
在
指
出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與
社
會
政
策
的
未
來
。

第
一
章

政
府
部
門
社
會
福
利

聯
邦
體
制

聯
邦
體
制
政
策
明
文
規
定
社
區
福
祉
的
責
任
，
過
去
，
這
種
中
央
與
地
方
間
的
控
制

和
決
策
平
衡
，
已
有
所
轉
變
。
當
公
共
財
政
論
題
被
轉
化
為
人
力
服
務
提
供
時
，
從
任
何

觀
點
看
，
它
們
都
和
需
求
、
權
利
與
分
享
等
相
關
意
識
型
態
論
題
一
樣
重
要
。
一
般
而
言

，
政
府
的
支
出
是
和
社
區
與
行
政
區
域
的
需
求
密
切
相
關
。

澳
洲
憲
法
起
草
之
初
，
唯
一
的
社
會
福
利
條
款
就
是
第
五
一
條
，
該
條
文
規
定
，
聯

邦
國
會
可
對
「
殘
廢
撫
帥
金
與
老
人
養
老
金
」
等
有
關
事
務
立
法
。
此
後
，
聯
邦
涉
入
與 期三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A

甘



社
會
福
利
津
貼
和
支
出
都
戲
劇
性
增
加
，
因
此
，
到
了
一
九
九
一
1
1

九
二
年
，
聯
邦
政
府

對
社
會
安
全
與
福
利
的
分
配
是
制
億
4

干
萬
元
，
佔
預
算
總
支
出
一
二
一
二
﹒
九
%
。
此
外
，

在
其
他
社
會
服
務
，
如•. 
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住
宅
與
社
區
建
設
、
文
化
與
娛
樂
等
方
面
也
有

支
出
，
這
些
社
會
服
務
均
有
益
於
社
會
福
祉
，
連
同
社
會
安
全
支
出
在
內
，
共
佔
聯
邦
支

出
的
捌
億
9

千
萬
或
五
八
%
。

自
一
九
六
六
|
六
七
以
來
，
這
些
支
出
已
實
質
增
加
，
無
論
在
聯
邦
預
算
支
出
或
國

民
生
產
毛
額
(
G
D
P
)
中
，
均
佔
有
相
當
比
率
。
一
九
九
一
|
九
二
，
聯
邦
支
出
間
接

給
付
州
和
地
方
政
府
的
費
用
增
加
一
四
﹒
六
%
'
這
筆
支
出
陸
續
被
用
來
資
助
廣
義
的
社

會
服
務
(
醫
療
、
住
宅
、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社
區
服
務
等
)
，
同
時
，
州
政
府
預
算
也
約
有

一
半
用
在
這
些
項
目
。
但
各
州
地
方
政
府
在
這
些
項
目
的
支
出
L

也
有
很
大
的
差
別
。

除
三
個
政
府
層
次
外
，
福
利
服
務
也
由
商
業
組
織
提
供
，
在
某
種
意
義
上
來
說
，
我

們
可
以
概
略
的
把
它
視
為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(
有
時
是
指
志
願
或
社
區
部
門
)
。
這
在
第

二
章
將
有
詳
細
討
論
。

那
一
個
層
次
的
政
府
應
扮
演
計
畫
和
援
助
的
角
色
?
聯
邦
應
做
多
少
?
該
留
給
州
和

地
方
政
府
多
少
發
揮
和
創
新
的
空
間
?
什
麼
是
各
層
次
政
府
的
內
在
能
力
?
他
們
有
或
應

有
那
些
資
源
?
集
中
化
的
行
政
結
構
如
何
能
察
覺
地
方
問
題
?
有
關
不
同
層
次
政
府
的
預

期
功
能
，
都
是
意
識
型
態
與
實
際
運
作
的
問
題
，
而
這
些
主
要
又
由
政
府
福
利
角
色
的
價

值
立
場
來
緩
和
。

過
去
二
十
多
年
來
，
澳
洲
聯
邦
體
制
的
特
色
，
已
有
相
當
戲
劇
性
的
轉
變
。
一
九
七

0
年
代
中
期
以
前
，
經
歷
了
較
集
中
化
的
嘗
試
，
一
九
七

0
年
代
末
和
一
九
八

0
年
代
初

，
則
信
誓
旦
旦
地
強
調
要
更
限
制
聯
邦
角
色
(
儘
管
後
來
是
雷
聲
大
雨
點
小
)
。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中
期
以
後
，
己
少
有
浮
華
言
辭
，
多
半
付
諸
行
動
，
企
圖
將
責
任
從
聯
邦
轉
移
至

其
他
層
次
的
政
府
。
這
些
行
動
與
其
說
是
意
識
型
態
的
考
量
，
毋
寧
說
是
節
省
經
費
的
一

環
。

一
九
九
0
年
代
初
，
「
新
聯
邦
體
制
」
(
5
萬

r
r
z
r
g
)

成
為
政
治
議
程
上
爭

論
最
多
的
議
題
。
一
九
九

O
和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在
州
與
聯
邦
政
府
的
權
力
與
職
責
平
衡
問

題
的
冗
長
協
商
後
，
在
一
九
九
二
上
半
年
，
季
亭
總
理

(
2
5
而
言
巨
皂
白
閑
自
己
品
)

取
代
了
霍
克
總
理

(
P
5
巾
E
E
m
H
叩
門
出
且
還
『
)
，
顯
現
強
烈
中
央
主
導
的
架
構
，
企

圖
使
聯
邦
握
有
更
大
權
力
和
降
低
聯
邦
給
州
的
經
費
成
長
率
。
從
歷
史
過
程
來
說
，
過
去

十
年
來
，
聯
邦
的
支
配
力
一
直
很
強
，
而
且
從
聯
邦
和
州
的
動
態
與
未
解
決
的
處
境
關
係

來
看
，
這
只
不
過
是
一
種
常
態
。

有
關
聯
邦
體
制
的
起
源
、
本
質
和
結
果
，
是
政
治
學
家
爭
論
的
焦
點
。

z
z
m
y開
旦
河

(
旦
旦
u
ω
∞
)
將
聯
邦
體
制
視
為
藉
由
分
配
而
控
制
權
力
的
例
子
。
各
州
所
以
共
同
組
成
澳

大
利
亞
聯
邦

(
H
Z
C
S
B
S
司
豆
子
。
『
〉
口
旦
旦

5
)

，
是
因
為
各
州
認
為
，
它
們
有

足
夠
的
共
同
點
，
若
組
成
一
個
較
密
切
的
聯
盟
和
某
些
共
同
政
府
機
構
，
便
可
獲
得
足
夠

的
利
益
;
然
而
，
它
們
也
不
希
望
因
此
失
去
自
己
的
認
同
與
權
力
。

解
決
之
道
是
，
在
中
央
與
地
方
尋
求
一
個
令
人
滿
意
的
權
力
分
配
，
這
樣
，
只
要
尊

重
各
州
利
益
，
新
聯
邦
組
織
可
獲
得
發
展
。
澳
洲
憲
法
起
草
之
初
，
由
於
交
通
與
科
技
不

發
達
，
因
此
，
賦
予
各
州
相
當
權
力
而
非
集
中
於
遙
遠
的
中
央
，
就
顯
得
相
當
有
意
義
。

這
也
和
絕
大
多
數
憲
法
制
定
者
的
保
守
傾
向
相
關
連
。

澳
洲
態
法
賦
予
聯
邦
的
此
一
有
限
功
能
，
主
要
列
舉
在
第
五
一
條
。
然
而
，
這
些
都

是
合
作
的
權
力
(
在
法
律
上
，
州
與
聯
邦
可
共
同
執
行
，
但
實
際
上
，
主
要
是
由
聯
邦
執

行
)
。
憲
法
中
未
列
舉
的
權
力
，
仍
然
保
留
給
州
。
一
九
O
一
年
，
像
政
治
活
動
的
主
要

領
域
就
仍
留
給
各
州
很
大
的
空
間
，
亦
即
:
公
共
事
業
;
水
電
;
農
業
與
工
業
;
鐵
路
、

土
地
與
都
市
事
務
﹒
，
教
育
.
，
社
會
服
務
﹒
，
警
察
功
能
.
，
民
法
與
刑
法
﹒
'
勞
動
條
件
和
賦
稅

然
而
，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期
間
，
州
把
課
徵
所
得
稅
的
權
力

交
給
聯
邦
。
戰
後
，
聯

邦
並
未
把
該
權
力
還
給
各
州
，
州
也
未
提
出
要
求
。
因
此
，
對
聯
邦
來
說
，
憲
法
所
賦
予

的
財
政
與
職
責
規
定
形
同
虛
設
，
目
前
，
聯
邦
是
在
財
政
優
勢
與
職
責
弱
勢
的
情
境
下
運

作
。
至
今
，
交
通
改
善
，
例
如
:
長
途
電
話
、
交
換
電
報
、
電
視
、
傳
真
設
備
、
通
訊
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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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、
電
腦
連
線
設
備
與
噴
射
客
機
等
，
均
使
聯
邦
能
直
接
從
坎
培
拉
運
作
。

聯
邦
政
府
徵
收
全
澳
課
稅
歲
入
的
八

O
%
。
根
據
合
理
計
算
方
法
與
政
治
實
用
主
義

的
複
雜
公
式
處
理
後
，
約
有
四
分
之
一
的
聯
邦
歲
入
分
配
給
各
州
。
雖
然
聯
邦
和
州
的
課

稅
基
礎
是
集
中
化
的
，
但
州
仍
透
過
各
種
稅
收
和
收
費
來
增
加
歲
入
，
晚
近
，
州
的
歲
入

已
愈
顯
挖
掘
。

聯
邦
政
府

聯
邦
政
府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可
分
為
下
列
三
項
﹒
-

1

憲
法
明
文
規
定
的
直
接
支
出

。
經
費
不
經
過
各
州
，
而
是
直
接
付
給
憲
法
和
相
關

法
令
所
指
定
的
個
人
。

2

經
過
各
州
的
支
出
，
包
括
財
政
援
助
補
助
之

S
E
n
-
阻
-
S
Z
Z
D
n
巾
的
H
S

凹
的
，
簡

稱
司
〉0
的
)
和
指
定
目
的
補
助
。
它
們
的
分
配
是
根
據
憲
法
第
九
六
條
，
國
會
對

任
何
符
合
該
名
目
和
認
為
適
合
該
條
件
的
州
，
即
給
予
財
政
援
助
。

3

不
在
憲
法
明
確
規
定
內
的
直
接
支
出
。
亦
即
經
過
各
州
的
直
接
支
出
(
不
是
給
個

人
的
支
出
)
，
例
如
:
對
州
政
府
、
社
區
團
體
和
非
法
定
福
利
機
構
等
的
給
付
。

除
這
三
項
直
接
支
出
外
，
透
過
課
稅
減
免
，
聯
邦
政
府
也
負
擔
許
多
支
出
。
這
些
支
出
大

多
是
商
業
減
免
和
職
業
福
利
，
包
括
:
投
資
課
稅
減
免
、
貶
值
與
某
些
薪
資
階
級
者
的
非

工
資
津
貼
。
其
中
最
重
要
的
，
就
是
對
雇
主
付
給
雇
員
的
退
休
金
減
免
。

在
法
庭
與
政
治
舞
台
上
，
澳
洲
聯
邦
史
滿
載
著
有
關
支
出
權
力
與
實
際
界
限
的
辯
論

。
雖
然
，
最
初
，
憲
法
只
提
供
殘
廢
撫
帥
金
和
老
人
養
老
金
，
但
聯
邦
國
會
仍
於
一
九
一

二
年
通
過
立
法
，
授
權
提
供
產
婦
津
貼
。
產
婦
津
貼
是
否
違
反
憲
法
第
八
一
條
，
仍
然
存

疑
，
因
第
八
一
條
賦
予
國
會
專
款
專
用
的
權
力
，
「
在
某
種
意
義
上
，
聯
邦
的
目
的
須
經

憲
法
賦
予
的
職
責
與
義
務
」
來
決
定
。
激
烈
的
辯
論
就
在
於
產
婦
津
貼
的
給
付
，
是
否
合

乎
「
聯
邦
的
目
的
.....

. 
」
o

雖
然
給
付
的
執
行
從
未
違
憲
，
但
聯
邦
福
利
權
力
的
論
題
仍

未
完
全
解
決
。
一
九
四
0
年
代
，
工
黨
政
府
的
社
會
福
利
創
新
，
再
次
面
臨
同
樣
的
問
題

。
一
九
四
五
年
的
藥
物
津
貼
個
案
(
吋
Z
2

月
呂
∞

n
2
吾
且
白
白
色

g
h
扭
曲
何
一
九
四
五

)
就
與
聯
邦
醫
療
角
色
的
權
限
有
關
，
這
在
第
八
一
條
仍
有
爭
議
。

一
九
四
六
年
的
憲
法
修
正
案
，
是
企
圖
克
服
對
聯
邦
福
利
目
的
的
質
疑
。
該
修
正
案

賦
予
聯
邦
口
項
補
助
、
津
貼
與
養
老
(
撫
帥
)
金
的
立
法
權
力
，
明
定
聯
邦
是
主
要
收
入

安
全
提
供
者
，
並
賦
予
提
供
福
利
津
貼
的
能
力
;
這
是
以
前
被
認
為
超
出
聯
邦
權
限
的
某

些
服
務
。

目
前
，
聯
邦
握
有
的
社
會
政
策
權
力
與
責
任
，
是
源
自
聯
邦
制
(
明
旦
角
色
。
口
)
形

成
之
初
，
且
歷
經
不
同
發
展
階
段
。
當
我
們
根
線
過
去
二
十
多
年
的
澳
洲
社
會
變
遷
來
描

述
現
狀
時
，
實
有
必
要
扼
要
檢
視
一
九

O
O
-
-
九
七
0
年
代
初
期
及
其
後
來
的
發
展
。

澳
洲
社
會
政
策
•• 

一
九
O
O
!
七
二

從
一
九
0
0
年
的
聯
邦
制
時
代
至
一
九
七
二
年
，
澳
洲
社
會
政
策
史
可
分
為
三
個
不

同
階
段
:
一
九
O
O

二
一
年
的
社
會
創
新
期
;
一
九
三
一
1
1

三
九
年
的
努
力
期
而
非
成

就
期
;
一
九
四
O
|
七
二
年
的
逐
漸
但
零
碎
進
步
期
(
只
巾
至
是
一
九
七
三
)
。
這
些
區

分
是
根
據
各
階
段
聯
邦
政
府
制
定
社
會
立
法
的
程
度
(
嚴
格
地
說
，
是
社
會
安
全
立
法
程

度
)
而
定
。

正
如
何
內
向
三
是
所
說
，
一
九
O
O
-

-
-一
年
，
「
澳
洲
因
其
社
會
立
法
而
備
受
囑
目

」
(
H
S廿

ω
)
。
新
南
威
爾
斯
和
維
多
利
亞
均
於
本
世
紀
初
的
前
十
年
制
定
老
人
養
老

金
法
令
，
後
來
，
它
們
自
聯
邦
的
老
人
養
老
金
計
畫
所
取
代
，
並
於
一
九
O
九
年
正
式
實

施
。
一
九
O
八
年
，
制
定
殘
廢
撫
帥
金
法
令
且
於
一
九

-
0
年
實
施
，
產
婦
津
貼
也
於
一

九
一
二
年
立
法
，
這
是
聯
邦
在
此
階
段
的
最
後
一
項
立
法
。

在
工
業
舞
台
上
，
一
九
O
七
年
的
希
金
斯
法
官

C
S
立
自
耳
語
言
明
)
所
做
的
收
穫

者
判
決
(
Z
R
Z
M
Z乙
且
閃
而B
S
H
)
奠
定
了
最
低
或
基
本
工
資
的
決
定
原
則
。
協
調
與

仲
裁
委
員
會

(
h
g
n
F
-
E
F
O

口
自
已
〉
早
一

E
C
S
C
B
E
S
S
)

在
隨
後
的
工
資
決
定

上
，
雖
有
些
變
異
，
但
直
到
一
九
六

0
年
代
，
仍
遵
從
該
原
則
。
希
金
斯
法
官
認
為
，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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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工
資
的
決
定
，
必
須
考
慮
工
人
及
其
家
人
足
以
養
家
糊
口
(
『
叫
品
已

g
B
F
2
)
的
適

當
收
入
水
準
。

在
一
九
三
一
至
一
九
三
九
年
的
努
力
期
而
非
成
就
期
，
社
會
立
法
採
行
了
許
多
修
正

案
，
和
執
行
許
多
過
去
未
曾
實
現
的
聯
邦
建
議
，
如
見
童
基
金
、
國
民
保
險
與
失
業
保
險

。
在
州
的
層
次
上
，
新
南
威
爾
斯
制
定
了
兩
項
重
要
社
會
立
法
:
一
九
二
六
年
的
寡
婦
撫

帥
金
和
一
九
二
七
年
的
見
童
捐
贈
基
金
。
在
社
會
立
法
的
其
他
領
域
，
州
的
活
動
是
微
不

足
道
的
。
例
如
，
雖
然
各
州
在
經
濟
不
景
氣
時
得
提
供
失
業
援
助
，
但
「
一
般
而
言
，
他

們
的
慈
善
援
助
體
系
仍
停
留
在
和
十
九
世
紀
一
樣
的
形
式
」
(
閃
而
至
是
巴
斗
村
#
)

從
一
九
四
O
l

一
九
七
二
的
第
三
階
段
，
聯
邦
開
始
實
現
它
的
許
多
承
諾
。
一
九
一

四
年
，
制
定
見
童
捐
贈
基
金
立
法
(
由
薪
水
學
直
接
把
稅
)
;
一
九
四
二
年
，
制
定
寡
婦

撫
帥
金
。
隨
後
，
創
始
國
民
福
利
基
金
，
進
一
步
的
立
法
也
在
往
後
幾
年
通
過

.. 

一
九
四

五
年
的
藥
物
、
醫
院
與
結
核
病
津
貼
、
失
業
與
疾
病
津
貼
，
一
九
四
八
年
的
領
養
老
金
者

醫
療
服
務
。
該
階
段
是
聯
邦
負
起
社
會
政
策
責
任
後
的
角
色
擴
張
期
。
最
初
，
它
是
受
戰

爭
影
響
，
並
發
現
，
在
經
濟
不
景
氣
時
，
自
由
市
場
的
力
量
無
法
確
保
所
有
公
民
福
祉
與

收
入
安
全
的
實
際
經
驗
所
致
。
同
時
，
它
也
受
凱
因
斯
學
派
經
濟
理
論
的
影
響
，
該
理
論

認
為
，
國
家
得
基
於
社
會
和
經
濟
原
因
，
而
增
加
公
共
支
出
。
無
疑
地
，
戰
後
幾
年
的
政

策
，
對
加
速
澳
洲
經
濟
復
甦
作
了
很
大
的
貢
獻
。
開
始
於
一
九
四
七
年
的
大
量
移
民
計
畫

。
也
是
該
政
策
的
一
部
分
。

戰
後
的
國
家
重
建
期
，
是
一
個
朝
向
創
造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的
年
代
，
它
的
目
的
是
在

確
保
整
個
社
區
資
源
與
機
會
的
公
平
分
配
。
然
而
，
由
於
各
種
利
益
團
體
在
最
高
法
院
中

對
立
法
的
成
功
挑
戰
和
一
九
四
九
年
的
工
黨
大
選
失
敗
，
許
多
允
諾
並
未
實
現

。

一
九
五
O
i

一
九
七
二
年
的
社
會
立
法
，
只
是
片
斷
的
進
步
，
立
法
的
制
定
與
其
說

是
要
創
造
一
個
更
平
等
、
更
公
正
的
社
會
，
毋
寧
說
是
必
要
的
政
治
權
宜
之
計

。

此
一
階

段
的
共
同
特
色
是
:
沒
有
立
法
干
預
收
入
與
財
富
的
分
配
，
前
得
利
益
者
的
地
位
與
權
力

也
未
受
到
威
脅
。
相
反
地
，
更
大
的
不
平
等
開
始
出
現
。
而
且
也
因
缺
乏
消
明
這
種
趨
勢

的
社
會
立
法
，
隨
著
一
九
六
0
年
代
的
經
濟
持
續
變
邊
，
社
會
的
緊
張
也
日
益
增
加
。
這

種
情
形
也
造
成
社
會
政
策
論
辯
的
日
漸
昇
高
，
和
一
九
七
二
年
政
府
的
改
變
。

澳
洲
社
會
政
策

•• 

一
九
七
二
至
一
九
九
0
年
代
早
期

一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的
工
黨
政
府
選
舉
，
標
示
了
一
個
急
進
的
起
點
:
從
選
擇
性
社

會
政
策
走
向
與
社
會
民
主
哲
學
更
一
致
的
普
遍
性
原
則
。
該
政
策
的
特
徵
'
冒
在
強
調
促

進
較
廣
泛
的
參
與
和
取
得
教
育
、
醫
療
服
務
、
娛
樂
及
文
化
的
支
出
。
換
言
之
，
該
政
策

的
目
的
是
在
刺
激
並
促
進
「
社
會
消
費
」
(
ωo
n
F己
的
o
g
c
g

℃
2
8
)
。

社
會
計
畫
與
社
區
發
展
的
原
則
運
作
，
很
明
顯
地
表
現
在
社
會
福
利
委
員
會
士

z

m
o
n
g
-
J
F
R
R
m
P
E
B
a
-
8
)
及
其
澳
洲
援
助
計
畫
(
〉
己
的

S
E

口
〉
2
5
5

月
叩

E
E
)

的
建
立
，
和
都
市
與
區
域
發
展
部

(
5
而
已
告
R
g
m
E
0

月
己
手
g
g

已
M
U
s

m
F
O
E
-白宮
么
名
目
S
H
)
的
創
設
。
後
來
，
藉
著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(
莒
且
乎
自
r
)
的
立

法
也
提
供
普
遍
可
利
用
的
醫
療
服
務
。
這
項
立
法
面
臨
很
大
的
阻
力
，
它
是
在
聯
邦
國
會

兩
次
解
散
與
隨
後
眾
議
院
及
參
議
院
聯
合
會
議
後
才
通
過
。

社
會
政
策
的
普
遍
主
義
時
期
，
隨
工
黨
政
府
在
一
九
七
五
年
的
大
選
挫
敗
而
碎
然
結

束
。
新
任
的
自
由
|
鄉
村
黨
聯
合
政
府
的
社
會
政
策
之
明
顯
特
徵
就
是
:
選
擇
性

(
ω巾
，

一
自
己
三
也
)
，
和
在
某
些
層
面
的
殘
餘
性
(
M
Z
M
E
S
-
-
m
g
)

。

社
會
政
策
的
選
擇
性
敢

向
，
是
基
於
養
老
金
與
津
貼
現
金
移
轉
的
維
持
和
普
遍
集
體
提
供
的
支
出
之
減
少
。
政
府

社
會
支
出
不
是
受
到
限
制
，
就
是
儘
可
能
被
削
減
，
並
賦
予
志
願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更
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
這
種
朝
向
選
擇
性
的
轉
變
，
明
顯
的
表
現
在
政
府
立
法
與
行
政
變
遷
，
和
內
閣
施
政

報
告
中
。

這
種
意
圖
主
要
是
透
過
削
減
公
共
支
出
，
以
恢
復
國
家
經
濟
;
透
過
課
稅
滅
免

與
工
資
控
制
，
以
獎
勵
私
人
部
門
投
資
。
新
政
府
的
首
要
行
動
，
是
在
取
消
前
任
政
府
那

種
提
供
普
遍
主
義
福
利
服
務
或
增
進
社
會
發
展
的
組
織
與
計
畫
;
這
些
包
括
:
社
會
福
利

委
員
會
、
都
市
與
區
域
發
展
部
、

(
臨
時
)
見
童
委
員
會
(
h
r
E叫
g
d
n
o
g
g
3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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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和
澳
洲
援
助
計
畫
。
在
新
政
府
看
來
，
這
些
計
畫
是
浪
費
的
，
而
且
是
經
濟
不
景
氣
時

所
負
擔
不
起
的
。

儘
管
政
策
的
意
圖
如
此
，
但
在
聯
合
政
府
執
政
的
七
年
間
，
聯
邦
政
府
的
支
出
，
實

質
上
並
未
減
少
;
因
為
，
它
在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所
佔
的
比
率
，
僅
減
少
了
四
%
。
雖
然

社
會
支
出
減
少
得
較
多
(
達
二
﹒
一
%
)
，
但
並
未
比
一
九
七
二
年
工
黨
政
府
選
學
前
的

一
般
水
低
。
事
實
上
，
支
出
的
轉
變
是
: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住
宅
及
社
區
建
設
的
支
出
減
少

，
但
社
會
安
全
與
福
利
的
支
出
增
加
。
這
種
變
遷
的
發
生
，
主
要
是
因
失
業
與
援
助
雙
親

津
貼
的
增
加
。
為
了
滿
足
社
會
提
供
的
成
本
，
尤
其
是
醫
療
服
務
，
遂
將
某
些
責
任
轉
給

各
州
: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(
7尚
且
莎
白
口
「
)
的
逐
漸
廢
除
，
是
降
低
成
本
的
男
一
項
要
因
。

然
而
，
社
會
支
出
佔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比
率
，
僅
有
少
許
的
下
降
，
其
佔
聯
邦
預
算
總
支
出

比
率
，
從
一
九
七
五
|
七
六
年
的
五

0
.
八
%
降
到
一
九
八
二
l

八
三
年
的
四
六
﹒
二
%
。

一
九
八
三
年
工
黨
政
府
再
度
執
政
，
並
宣
示
了
明
確
的
政
策
:
提
供
健
全
、
適
當
的

經
濟
管
理
，
亦
即
刺
激
投
資
、
創
造
工
作
，
以
確
保
持
續
的
經
濟
成
長
。
它
的
方
法
是
藉

著
共
識
政
策
的
協
合
體
制
結
構
之
發
展
，
簡
言
之
，
資
本
與
勞
動
的
利
益
可
以
並
存
。
早

期
，
這
種
政
策
獲
得
了
某
種
程
度
的
成
功
，
尤
其
是
根
據
一
九
八
三
年
的
協
定
，
獲
得
工

會
的
合
作
與
約
束
。
至
於
公
司
業
者
的
合
作
則
較
少
，
後
來
幾
年
，
政
府
政
策
日
益
受
到

業
者
的
攻
擊

，
尤
其
是
一
九
九
0
年
代
初
的
經
濟
變
壞
，
情
況
更
是
如
此
。

在
社
會
政
策
方
面
，
實
質
的
主
要
改
革
是
:
普
遍
性
醫
療
計
畫
(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
度
:
旦
旦
5

『
而
)
的
再
引
進
、
稅
制
變
遷
、
退
休
收
入
政
策
的
整
體
重
建
與
養
老
金
資

產
調
查
的
採
行
。
由
於
養
老
金
資
產
調
查
的
影
響
，
領
養
老
金
的
人
數
，
從
一
九
八
三
至
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減
少
了
四
二
、
0
0
0
多
人
，
然
而
，
同
時
期
可
領
養
老
金
的
人
數
已
成

長
至
五
四
五
、
O
O
O
人
。
這
逆
轉
領
養
老
金
人
數
不
斷
上
昇
的
長
期
趨
勢
。

儘
管
，
這
些
創
新
並
非
意
識
型
態
驅
使
的
收
入
萬
分
配
，
但
聯
邦
在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
制
度
、
退
休
金
。
較
高
教
育
經
費
及
重
建
老
人
照
護
體
系
上
，
也
有
明
顯
成
就
。

然
而
，
政
府
所
從
事
的
某
些
改
革
，
例
如
:
對
一
次
付
清
的
退
休
金
課
稅
、
養
老
金

資
產
調
查
與
額
外
福
利
(
『H
E
m叩
r
z
b
H
M
)課
稅
，
顯
然
是
在
減
少
較
高
收
入
者
享
有

不
當
的
利
益
G

一
九
八
0
年
代
的
工
黨
政
府
，
是
將
經
濟
的
有
效
管
理
，
視
為
社
會
政
策
的
必
要
先

決
條
件
。
執
行
頭
兩
年
，
工
黨
政
府
似
乎
在
下
列
幾
方
面
很
成
功
:
公
司
開
始
出
現
前
所

未
有
的
盈
餘
、
就
業
情
況
改
善
和
失
業
減
少
。
一
九
八

0
年
代
中
、
末
期
，
經
濟
過
熱
後

，
澳
洲
在
國
際
市
場
漸
處
不
利
地
位
，
終
導
致
政
府
採
取
限
制
公
共
支
出
的
政
策
，
並
嚴

格
控
制
、
監
督
和
評
估
收
入
援
助
受
益
人
，
特
別
是
領
失
業
救
濟
金
和
單
親
給
付
者
的
資

格
。

一
九
八
六
年
，
由
於
社
會
安
全
部
長
任
命
的
「
社
會
安
全
檢
討
」
(
吋
Z
F
g

一

ω
向
2

旦
河
悶
悶
三
內
還
)
，
根
據
澳
洲
現
有
貧
窮
與
不
平
等
資
料
出
版
了
一
些
書
，
並
建
議

一
些
即
使
無
法
解
決
，
或
許
能
緩
和
某
些
問
題
的
方
法
。
該
檢
討
的
目
的
是
在
檢
證
社
會

安
全
的
安
排
，
但
最
重
要
的
改
變
是
，
不
必
對
依
賴
人
口
提
供
這
麼
多
的
收
入
援
助
，
更

重
要
的
是
，
也
為
資
源
與
服
務
的
提
供
作
了
結
構
性
安
排
，
這
可
促
進
人
們
在
市
場
經
濟

的
社
會
機
能
。
但
是
，
這
些
論
題
均
已
超
出
檢
討
範
圍
。

聯
邦
政
府
的
福
利
活
動

除
提
供
支
援
、
持
久
經
濟
環
境
和
適
當
基
礎
結
構
外
，
聯
邦
政
府
的
主
要
社
會
政
策

活
動
就
是
提
供
收
入
援
助
。
取
代
或
補
助
收
入
的
津
貼
，
是
給
付
給
母
親
(
家
庭
生
活
津

貼
)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、
生
病
或
失
業
者
、
退
伍
軍
人
、
寡
婦
或
單
親
。
另
有
不
同
形
式
的

特
別
援
助

•• 

補
助
津
貼
、
喪
葬
津
貼
、
殘
障
見
童
津
貼
及
孤
見
撫
酬
金
等
;
這
些
津
貼
全

是
由
聯
邦
直
接
給
付
給
受
益
人
。
此
外
，
聯
邦
援
助
計
畫
通
常
也
與
各
州
聯
合
提
供
經
費

，
包
括
移
民
福
利
、
家
庭
計
畫
、
居
家
照
護
、
收
入
來
源
控
制
、
收
容
所
、
無
家
可
歸
者

及
婦
女
避
難
所
與
殘
障
收
容
所
。
同
時
，
也
有
關
於
休
閒
、
青
少
年
活
動
、
兒
童
服
務
及

其
他
社
區
計
畫
;
還
有
透
過
稅
制
減
免
，
寬
滅
額
可
適
用
於
依
賴
配
偶
、
扶
養
子
女
、
醫

療
支
出
及
保
險
支
出
等
措
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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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憲
法
第
m
m條
(
特
別
補
助
;
2

恥
哈
巴
3
)

，
聯
邦
可
提
供
贈
予
和
補
助
給

家
庭
照
護
服
務
、
兒
童
照
護
、
養
老
院
、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及
其
他
計
畫
。
目
前
，
聯
邦
是

根
據
第
的
條
對
州
、
地
方
政
府
或
直
接
對
非
政
府
部
門
與
社
區
團
體
提
供
贈
予
及
補
助
。

贈
予
是
經
由
聯
邦
各
部
門
來
給
付
。

一
九
九
0
年
代
初
期
，
特
別
補
助
的
性
質
與
規
模
是
論
辯
的
焦
點
。
各
州
通
常
希
望

能
從
聯
邦
接
助
補
助
獲
得
經
費
，
但
聯
邦
卻
希
望
許
多
計
畫
能
持
續
有
「
直
接
」
的
聯
邦

資
助
(
並
由
中
央
計
畫
，
以
確
保
一
整
套
的
國
家
計
畫
)
。
如
果
聯
邦
接
管
某
些
計
畫
(

視
基
金
性
質
而
定
)
，
特
別
補
助
不
僅
不
會
到
州
手
上
，
聯
邦
也
將
可
能
縮
減
聯
邦
支
援

補
助
。如

表
川
所
示
，
自一
九
八
七
年
以
來
，
聯
邦
行
政
系
統
的
一
七
個
部
會
中
，
不
少
於

一
三
個
涉
及
社
會
支
出
的
分
配
。

除
給
付
養
老
金
和
津
貼
外
，
聯
邦
直
接
提
供
給
受
益
人
的
服
務
極
少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
聯
邦
和
州
的
責
任
分
工
是.. 

聯
邦
負
責
提
供
收
入
援
助
，
州
負
責
非
物
質
的
個
人
服
務
提

供
。
換
言
之
，
聯
邦
提
供
生
存
的
手
段
，
而
州
則
提
供
促
進
人
們
社
會
機
能
的
服
務
。

州
政
府在

較
小
的
州
，
收
入
約
有
三
分
之
二
(
新
南
威
爾
斯
和
維
多
利
巨
約
有
六
十
%
)
來

自
聯
邦
補
助
的
形
式
，
同
時

，

也
約
有
四
分
之

一
來
自
稅
收
(
新
南
威
爾
斯
和
維
多
利
亞

約
有
四
十
%
)
。

州
稅
的
三
個
主
要
來
源
是
:
薪
資
稅
、
印
花
稅
和
汽
機
車
稅
;
這
一
一
項
約
佔
州
收
入

的
三
分
之
一
一
;
薪
資
收
入
與
聯
邦
補
助
佔
州
歲
入
的
四
分
之
三

7
對
於
經
濟
不
景
氣
壓
力

或
聯
邦
經
濟
或
工
業
政
策
，
州
稅
是
極
端
敏
感
的
，
因
而
也
提
高
州
對
聯
邦
的
依
賴
。

基
於
這
些
情
況
，
聯
邦
給
州
的
經
費
，
總
是
時
有
改
變
。
例
如
，
一
九
八
0
年
代
初

期
，
和
其
他
各
州
比
較
，
南
澳

(
ω
O
E
Y〉
E
E
-
-臼
)
獲
得
最
高
比
率
的
聯
邦
特
殊
目

的
補
助
;
至
一
九
八
0
年
代
中
期
，
在
各
州
中
，
它
所
獲
得
的
聯
邦
特
殊
目
的
補
助
則
是

1991-92年依職責分配的估計社會支出

聯邦預算估計(百萬元)

職責/部門
總支社出會 教育 醫療 社與會福安利全社住區宅建與設 文娛化樂與

行政服務 27 27 I 
藝術、運動、環境、觀光與區域 526 16 21 49 440 
首席檢察官 20 1 18 1 
國防 2 2 
就業、教育與訓練 8 ,782 8 ,143 638 1 
醫療、住宅與社區服務 15 ,096 12 ,403 1 ,633 1 ,060 
退伍軍人事務 5 ,332 5 1 ,258 3 ,918 129 22 
移民、地方政府與民族事務 149 98 48 2 1 
工業、科技與商業 17 17 
一級產業與能源 22 1 1 20 
總理與內閣 17 4 7 6 
社會安全 28 ,087 28 ,087 
交通與通訊 739 4 735 
財政 42 42 
總社會支出 58 ,858 8 ,262 13 ,684 34 ,410 1 ,267 1 ,235 
佔總社會支出百分比 100.0 14.0 23.2 58.5 2.2 2.1 
佔總支出百分比 58.0 8.1 13.5 33.9 1. 2 1.2 

表1. 1

資料來源: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Budget Papers 1991- 92' Budget Paper No .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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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低
者
。
然
而
，
較
高
的
一
般
補
助
，
就
承
擔
較
重
的
責
任
，
尤
其
是
對
人
的
服
務
方
面

在
福
利
方
面
，
州
政
府
提
供
了
許
多
服
務
:
兒
童
福
利
、
家
庭
援
助
服
務
、
教
育
、

公
共
住
宅
、
醫
院
與
護
理
服
務
等
。
並
且
提
供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經
費
或
援
助
，
以
從
事

個
人
社
會
服
務
、
個
案
工
作
、
家
庭
援
助
服
務
，
並
對
緊
急
情
況
者
給
予
現
金
救
濟
。
各

州
或
領
地
均
有
關
於
兒
童
、
家
庭
與
社
區
福
利
的
部
門
，
名
稱
隨
州
而
異
，
但
功
能
大
致

口
H
H司
訓4
〉

.+P-chHlt 

州
政
府
機
構
，
冠
以
家
庭
與
社
區
服
務
部
(
口
而
胃
口
自
呂
立
O
H
m
i
g
-可
恥
E
n
o
s
­

B
E
X
M『
ω
巾
H
i
n巾
的
)
、
社
區
服
務
部
(
已
向
苟
且
三
百
而
且
已

(
U
O
E
B
E
-卅日
、ω叩
門
〈5
2
)
、

兒
童
服
務
部

(
U
m苟
且Z
B

而
且

O
凹
凸
巨
身
2
.
的
ω
叩
門
〈
戶
鬥
巾
的
)
及
青
少
年
與
社
區
服
務
部
(

。
而
℃
阻
片
片

g
m
口
門
。
問J門
。
口
子
臼E
C
E
E
S
-
q
ω
叩
門
丘
鬥
巾
的
)
等
名
稱
者
，
均
在
處
理
有
關

見
童
福
利
、
青
少
年
犯
、
兒
童
替
代
照
謹
、
收
養
、
緊
急
財
務
援
助
、
緊
急
避
難
所
許
多

其
他
重
要
論
題
的
立
法
。

州
政
府
也
負
責
核
准
扶
養
父
母
及
私
人
見
童
之
家
。
處
理
收
養
事
宜
、
提
供
預
算
建

議
、
家
庭
諮
商
、
租
貨
握
助
、
緊
急
財
務
援
助
和
協
助
諸
多
社
區
援
助
服
務
。
六
個
州
的

這
計
畫
安
排
相
當
繁
雜
，
而
且
也
常
有
改
變
。

一
九
七
0
年
代
，
雖
然
各
州
的
福
利
服
務
已
擴
及
社
區
服
務
，
但
州
的
福
利
服
務
主

要
是
見
童
與
家
庭
福
利
。
這
被
視
為
重
大
的
變
遷
，
因
為
，
過
去
兒
童
與
家
庭
福
利
的
特

徵
是
穩
定
而
非
變
動
。
過
去
十
年
，
重
點
又
逐
漸
轉
移
到
見
童
保
護
，
尤
其
是
虐
待
和
疏

於
照
顧
方
面
。

一
九
六
0
年
代
以
來
的
兒
童
與
家
庭
福
利
變
遷

在
澳
洲
的
歷
史
上
，
兒
童
與
家
庭
福
利
一
直
是
州
的
責
任
，
這
被
視
為
見
童
一
福
利
或

兒
童
保
護
的
主
要
來
源
，
不
論
是
缺
乏
家
庭
照
護
或
家
庭
無
力
或
不
願
照
護
的
兒
童
，
都

以
社
區
能
接
受
的
方
式
予
以
照
護
。

事
實
上
，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是
有
關
貧
窮
家
庭
的
兒
童
福
利
，
基
本
上
，
州
福
利
當
局

的
活
動
是
為
工
人
階
級
家
庭
或
其
他
低
地
位
家
庭
(
例
如
，
原
住
民
家
庭
)
的
兒
童
提
供

服
務
，
因
為
，
這
些
家
被
認
為
沒
有
養
育
見
童
的
正
確
態
度
，
或
沒
有
提
供
兒
童
良
好
的

條
件
與
環
境
，
例
如
:
合
適
的
住
宅
、
適
當
的
引
導
、
清
潔
及
醫
療
等
。
因
此
、
見
童
福

利
服
務
有
「
國
家
對
抗
家
庭
」
(
子
:
E
m

〈
叩
門
的
己
的
同Z
P
E
f
)

的
爭
論
，
典
型
上
，

將
兒
童
帶
離
他
們
的
出
生
家
庭
，
他
們
就
可
能
在
另
一
個
地
方
再
社
會
化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
見
童
長
大
後
將
投
入
勞
動
力
(
工
人
階
級
)
，
而
非
依
賴
國
家
。

整
體
而
言
，
直
到
一
九
六
0
年
代
，
兒
童
福
利
的
這
種
態
度
實
際
上
並
未
改
變
。
此

後
，
才
開
始
改
變
;
主
要
是
較
關
注
兒
童
的
出
生
家
庭
，
並
將
焦
點
從
「
見
童
保
護
」
(

n
y
-
-
已
P
2

月
巳
8
)

轉
移
到
「
預
防
」

(
7
巾
〈
呂
立
8
)
(

約
臼
門
門
而
♂
皂
白
乙
臼
S
E
N
-
F

。
H
己
門
可
阻
口
已
ω
還
丹
丹
口
巾
v
r
H
m
v

∞
0
)
。

各
州
的
家
庭
與
見
童
福
利
都
發
生
改
變
，
而
且
多
數
州
在
服
務
提
供
、
立
法
、
行
政

與
服
務
援
助
等
各
層
面
都
有
變
遷
。
這
些
變
遷
之
一
，
就
是
多
數
州
均
廣
泛
探
究
服
務
提

供
的
體
系
。

自
一
九
六
0
年
代
以
來
，
州
政
府
在
下
列
領
域
做
了
特
殊
的
調
查
:
叫
立
法
變
遷

.. 

多
數
州
通
過
國
會
新
法
案
，
擴
大
部
門
的
活
動
範
圍

;
ω
行
政
變
遷.. 
分
散
化
、
區
域
化

與
專
業
化
;
叫
名
稱
變
遷.• 

從
兒
童
福
利
到
社
區
福
利
，
到
家
庭
與
社
區
服
務
，
逐
漸
不

用
「
福
利
」
這
個
字
眼
;
叫
實
務
與
運
作
方
法
變
遷

•• 

拓
展
服
務
新
領
域
，
更
依
賴
國
家

經
費
按
助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;
叫
增
加
各
層
次
專
業
化

•. 

包
括
政
策
、
行
政
與
服
務
援

助
;
州
政
策
與
目
的
取
向
的
急
速
變
遷

•. 

從
「
兒
童
福
利
」
到
「
家
庭
福
利
」
、
「
社
區

福
利
」
，
再
回
到
家
庭
與
兒
童
保
護
。

一
九
七
0
年
代
，
這
些
變
遷
的
兩
項
特
徵
變
得
特
別
明
顯
.. 

一
個
明
顯
旦
實
際
的
轉

變
是
，
從
對
見
童
關
注
的
兒
童
福
利
，
到
家
庭
福
利
或
社
區
福
利
;
另
一
個
是
「
促
進
」

(
可8
5
2
5
m
)
福
利
的
概
念
(
首
次
出
現
在
一
九
六
五
年
南
澳
社
區
福
利
法
案
(
子
內

的
O
E
Y
〉
5

月
生
呂

n
o
E
g
g
-
q
d
亮
而-
U
H
m〉
民
一
九
六
五
)
的
概
念
)
。
後
來
，
於
一

期三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一 120 一



九
七
二
年
南
澳
社
區
福
利
法
案
(
H
Z
F
E
r
〉
5

白
白
-
H
g
n
o
g自
己
口
且
可
呵
呵]P
Z
〉
n
H

E

品
)
中
，
更
企
圖
藉
陳
述
該
法
案
的
目
的
與
對
象
，
定
義
社
區
福
利
的
概
念
。
此
後

，
其
他
州
也
表
達
相
同
或
類
似
的
承
諾
，
並
訴
諸
立
法
。

社
區
福
利
的
提
供
是
受
「
家
庭
福
利
是
社
區
福
利
基
礎
」
之
信
念
的
支
持
，
同
時
，

也
在
家
庭
援
助
的
名
義
下
，
增
加
許
多
服
務
。
兒
童
福
利
的
概
念
，
因
而
被
擴
大
為
家
庭

福
利
與
社
區
福
利
。
這
在
不
同
社
區
組
織
或
自
助
團
體
的
成
長
，
變
得
很
明
顯
，
但
又
以

地
方
、
州
和
國
家
層
次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之
成
長
為
最
。

聯
邦
政
府
後
來
所
採
行
的
措
施
，
更
進
一
步
把
服
務
範
圍
擴
展
至
特
殊
需
求
領
域
，

如.. 

殘
障
兒
童
、
無
家
可
歸
的
成
人
與
青
少
年
、
婦
女
避
難
所
及
一
九
七
八
年
的
實
驗
性

先
驅
計
畫
|
|
「
家
庭
援
助
服
務
計
畫
」
立
即
B
H
]可
皆
3
0
2
p
z
z
g
F
Z
S
巾
)
。

在
收
入
援
助
方
面
，
一
九
七
四
年
開
始
援
助
母
親
的
津
貼
，
後
來
在
一
九
七
八
年
又
擴
大

為
援
助
父
母
津
貼
，
且
把
責
任
從
州
轉
移
到
聯
邦
;
但
這
個
過
程
早
在
一
九
六
八
年
州
補

助
(
棄
委
)
(
片
古
ω
S
H巾
的
C
S
口
片
的
(
巳BR
Z

已
君
回
〈
巾
印
)
〉2
)
就
已
開
始
，
據
此

，
聯
邦
開
始
補
償
州
在
單
親
媽
媽
和
棄
妻
給
付
的
部
分
支
出
。

目
前
，
許
多
州
福
利
部
的
計
畫
，
都
使
聯
邦
政
府
的
涉
入
成
為
必
要
。
最
顯
著
也
是

最
有
名
的
例
子
就
是
兒
童
服
務
計
畫

(
n
y
-
-
母
g
d
F
Z
Z
Z
F
Z
B

巾
)
、
殘
障
兒
童

計
畫
(
Z
E
岳
且
還
且
口
Y
E
H
g
d
p
o
m
s
g
)等
均
屬
之
。
另
一
個
聯
合
活
動
的
領

域
則
是
住
宅
與
社
區
照
護
(
Z
o
g而
且
旦

n
o
g
g
E
H
ζ
P
Z
)計
畫
，
該
計
畫
的
目
的

則
在
幫
助
未
受
制
度
化
照
顧
的
老
人
與
青
少
年
。

邁
入
一
九
九
0
年
代
的
州
「
福
利
」
部

目
前
，
州
政
府
福
利
部
將
自
己
視
為
「
促
進
社
區
一
般
福
祉
，
鼓
勵
以
家
庭
福
利
做

為
社
區
福
利
的
基
礎
，
促
進
不
同
機
構
的
合
作
與
服
務
之
協
調
，
提
倡
社
區
福
利
的
研
究

、
教
育
與
訓
練
。
」
(
南
澳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社
區
福
利
法
案
)
。
透
過
區
域
辦
公
室
的
網

路
，
提
供
青
少
年
、
老
人
和
家
庭
個
人
援
助
服
務
。
許
多
福
利
部
的
工
作
是
有
關
兒
童
的

照
護
與
監
護
，
同
時
，
也
經
營
見
童
之
家
、
為
青
少
年
犯
設
立
矯
治
中
心
及
非
居
住
設
施

二
十
多
年
來
，
各
州
都
發
展
出
他
們
活
動
的
類
似
哲
學
、
目
標
及
對
象
，
這
在
他
們

的
年
報
中
都
有
清
楚
的
說
明
。
某
些
州
將
這
些
原
則
訴
諸
立
法
，
以
監
督
】
福
利
部
的
功
能

與
活
動
。
例
如
:
一
九
八
七
年
南
澳
社
區
服
務
部
(
。
而
苟
且
耳
目
而
且
O
凹
凸
O
E
S
E
-
司

伊
Z
S
m
)
就
根
據
社
區
服
務
法
案
，
列
出
該
部
的
功
能
.. 

ω
促
進
社
區
中
個
別
家
庭
福

利
;
叫
防
止
社
區
中
家
庭
與
個
人
福
利
的
中
斷
，
並
緩
和
任
何
中
斷
的
影
響
;
叫
協
調
、

接
助
並
鼓
勵
社
區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提
供
;
仙
引
導
、
促
進
並
鼓
勵
對
社
區
福
利
問
題
，

以
及
提
昇
社
區
弱
勢
團
體
和
特
殊
個
人
之
一
福
利
的
訓
練
或
復
健
計
畫
之
研
究
;
例
引
導
、

促
進
並
援
助
社
區
中
的
窮
人
或
弱
勢
團
體
，
提
供
並
發
展
新
的
或
額
外
福
利
服
務
;
削
適

當
提
供
並
管
理
設
備
，
包
括
土
地
、
建
築
物
及
特
殊
器
材
;
的
鼓
勵
地
方
層
次
之
服
務
與

行
政
的
最
大
可
能
發
展
，
並
強
調
預
先
調
查
的
價
值
。

塔
斯
馬
尼
亞
社
區
福
利
部
(
片
白
的g
g
s

口
已
巾
。
但
同
卅
日

g
H
F

門
內
。
B
E
E
-

用
可
d呵
呵
?

P
Z
)
的
主
要
目
標
，
是
要
使
需
要
幫
助
的
個
人
或
家
庭
，
在
社
會
上
能
發
揮
其
最
大
的

能
力
。
該
部
認
為
，
個
人
福
利
是
塔
斯
馬
尼
亞
社
區
福
利
的
基
礎
，
而
後
才
能
擴
及
整
個

社
會
。
財
務
困
難
、
社
會
壓
力
、
婚
姻
衝
突
、
受
驚
擾
兒
童
及
其
他
壓
力
，
都
會
損
害
個

人
與
家
庭
的
功
能
，
州
政
府
有
責
任
(
直
接
與
間
接
)
增
加
個
人
的
效
用
與
自
尊
、
援
助

家
庭
單
元
的
保
存
、
強
化
或
重
建
，
以
及
減
輕
家
庭
破
裂
的
影
響
。

簡
言
之
，
州
福
利
部
門
為
家
庭
、
見
章
、
青
少
年
、
殘
障
及
老
入
提
供
或
協
調
服
務

，
對
依
賴
兒
童
與
成
人
的
照
護
與
監
護
、
青
少
年
犯
的
矯
治
、
見
童
收
養
、
移
民
兒
童
照

護
、
見
童
就
業
、
幼
見
服
務
、
緊
急
援
助
及
社
區
團
體
提
供
服
務
的
支
援
等
，
負
有
特
別

的
責
任
。

父
母
或
其
他
監
護
人
申
請
見
童
交
付
照
護
;
或
根
據
兒
童
法
庭
的
命
令
，
兒
童
交
什

監
護
或
訓
練
所
;
或
根
據
特
別
條
款
，
有
關
智
能
障
礙
者
交
付
照
護
時
，
社
區
服
務
部
長

(
或
頡
似
名
稱
者
)
是
該
兒
童
的
監
護
人
。
等
待
收
養
的
棄
兒
和
無
人
照
護
的
兒
童
移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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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均
由
州
監
護
。

交
付
部
長
照
護
的
見
童
，
一
般
都
安
置
於
接
待
之
家
，
該
處
有
專
人
評
估
他
們
的
醫

療
、
教
育
及
情
緒
需
求
，
並
決
定
他
們
的
最
佳
住
所
。
通
常
，
有
關
部
門
都
有
自
己
的
社

區
照
護
設
施
，
因
此
，
見
童
可
被
安
置
在
最
適
合
他
們
的
地
方
(
通
常
是
在
他
們
自
己
的

社
區
)
。

由
州
監
護
的
兒
童
，
是
被
安
置
在
認
可
的
養
父
母
處
，
過
正
常
的
家
庭
生
活
，
並
給

付
津
貼
給
養
父
母
，
至
於
醫
療
、
牙
齒
、
就
學
等
其
他
特
別
費
用
，
則
由
該
部
支
付
。

未
安
置
於
養
父
母
處
的
兒
童
，
則
安
置
於
該
部
管
理
的
兒
童
之
家
，
或
宗
教
及
其
他

團
體
經
營
的
類
似
機
構
。

研
究
者
指
出
，
立
法
變
遷
有
三
項
相
關
目
標
:
從
社
會
控
制
機
構
到
社
區
福
利
機
構

，
改
變
該
部
門
的
角
色
與
公
共
意
向
;
擴
大
活
動
新
領
域
，
例
如
:
見
童
照
護
、
家
庭
握

助
、
老
人
照
護
;
藉
由
行
政
重
組
、
職
員
專
業
化
、
更
多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與
社
區
團

體
參
與
，
以
改
善
服
務
提
供
的
效
率
。

活
動
領
域
的
擴
大
，
也
導
致
部
門
專
業
化
職
員
的
增
加
;
早
期
的
職
員
主
要
是
兒
童

福
利
工
作
者
，
但
現
在
有
見
童
照
護
顧
問
、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者
、
社
工
員
、
家
庭
顧
問
、

預
算
顧
問
、
危
機
中
心
工
作
者
、
心
理
學
家
、
家
庭
治
療
學
家
及
其
他
諸
多
專
業
人
員
。

然
而
，
無
法
避
免
的
，
在
廣
泛
領
域
的
服
務
中
，
專
業
化
是
必
要
的
，
但
也
有
些
結
果
顯

示
，
這
並
不
必
然
改
善
服
務
的
有
效
性
。
因
為
，
州
福
利
部
主
要
提
供
非
物
質
的
個
人
服

務
，
因
此
，
專
業
化
領
域
的
成
長
，
會
因
人
們
對
需
求
與
問
題
的
認
知
及
詮
釋
而
有
不
同

，
可
能
也
會
產
生
界
限
衝
突
、
增
加
程
序
與
科
層
化
的
接
雜
性
。

研
究
者
也
指
出
，
各
州
兒
童
與
家
庭
福
利
領
域
，
和
聯
邦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有
直
接
關

連
，
資
料
分
析
顯
示
，
兩
者
的
樣
的
人
口
大
致
相
同
，
且
是
社
經
地
位
較
低
的
個
人
及
家

庭
。

一
九
八
0
年
代
末
期
以
來
，
由
於
經
濟
狀
況
日
形
惡
化
，
州
福
利
部
門
的
社
區
服
務

與
發
展
工
作
的
承
諾
已
名
實
不
符
。
它
們
的
活
動
再
次
窄
化
到
人
口
的「
依
賴
」
團
體
:

因
失
業
遭
遇
困
境
的
家
庭
、
失
業
且
無
家
可
歸
的
青
少
年
及
單
親
家
庭
。
同
時
，
由
於
持

緝
的
財
政
援
助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與
社
區
組
織
的
政
策
運
作
，
服
務
提
供
的
責
任
，
也
隨

之
轉
移
給
非
政
府
部
門
。

地
方
政
府

全
澳
六
州
和
北
領
地
，
均
有
自
己
的
地
方
政
府
系
統
。
各
州
雖
有
些
差
異
，
但
近
鯽

個
地
方
議
會
的
權
力
與
功
能
都
大
致
相
同
，
包
括
道
路
提
供
與
養
護
、
醫
療
與
安
全
原
則

的
實
施
、
經
由
法
定
計
畫
，
負
有
土
地
使
用
管
理
的
某
些
職
責
等
。
所
有
議
會
可
能
提
供

某
些
地
方
娛
樂
區
域
、
福
利
或
文
化
服
務
。
一
九
八
六
年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總
經
常
性
支
出

約
臼
億
，
約
佔
州
政
府
總
支
出
的
十
分
之
一
。

地
方
政
府
體
系
是
由
州
議
會
所
建
立
，
也
向
州
議
會
負
責
，
它
的
角
色
、
功
能
、
結

構
及
增
加
歲
入
的
權
力
，
都
由
州
立
法
界
定
。
因
此
，
澳
洲
地
方
政
府
並
非
自
治
層
次
的

政
府
。地

方
政
府
不
僅
只
是
政
府
的
另
一
隻
行
政
手
臂
，
其
權
威
是
來
自
選
舉
的
特
徵
'
因

此
，
對
其
選
民
與
居
民
有
直
接
的
會
計
責
任
。
在
有
限
的
範
圍
裡
，
議
會
決
定
社
區
需
要

什
麼
、
服
務
的
優
先
性
及
服
務
如
何
執
行
。

先
前
的
「
澳
洲
地
方
政
府
關
係
議
會
」
(
〉

5

口
已
呂
約

2

月
已
叫
。
叫
-
E
Z
I
C
O于

自
口
B
m
旦
河
丹

-
S
F
O
E
)界定
地
方
政
府
的
四
項
功
能

•• 

圳
在
發
展
社
區
福
祉
及
其
資
輯

上
，
作
為
熟
悉
訊
息
且
能
負
責
的
決
策
者
;
閉
在
地
方
層
次
上
，
作
為
負
責
且
有
效
率
的

公
共
的
服
務
提
供
者
與
協
調
者
;
叫
作
為
地
方
力
量
的
催
化
劑
、
機
智
的
開
創
者
與
協
調

者
;
仙
代
表
地
方
社
區
和
其
他
政
府
及
較
大
社
會
接
觸
。
事
實
上
，
地
方
政
府
並
不
提
供

廣
泛
的
醫
療
、
福
利
或
教
育
服
務
，
但
卻
長
期
涉
入
娛
樂
與
圖
書
館
提
供
。
傳
統
上
，
議

會
也
給
許
多
提
供
不
同
人
力
服
務
的
志
願
團
體
經
費
或
其
他
援
助
。

目
前
，
多
數
議
會
均
提
供
老
人
服
務
，
在
青
少
年
、
兒
童
、
弱
勢
家
庭
、
殘
障
者
及

其
他
團
體
的
服
務
方
面
，
也
有
顯
著
的
增
加
。
雖
然
，
服
務
援
助
仍
屬
零
星
片
斷
，
但
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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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
卻
相
當
廣
泛
。

這
種
成
長
主
要
和
聯
邦
或
州
補
助
有
直
接
關
係
，
但
也
和
一
般
大
眾
對
地
方
政
府
角

色
看
法
的
急
速
變
遷
有
關
。
儘
管
，
有
些
地
方
政
府
仍
以
為
，
物
理
和
資
產
的
服
務
(
如

道
路
、
排
水
)
才
是
的
主
要
任
務
，
地
方
政
府
深
刻
體
認
到
，
對
轄
區
內
居
民
的
全
部
要

求
，
負
有
更
大
的
責
任
。

雖
然
，
地
方
政
府
最
明
顯
的
擴
張
活
動
是
:
居
家
與
社
區
照
護
計
畫
(
因
。
5

個
但
且

n
o
B
E
E
F
d
n∞
B
F
o
m
E
B
B
冊
)
及
兒
童
服
務
計
畫
(
(
U
E
E
H
g
d
ω叩門
三
鬥
E
M
M
B
』

m
z
g
g

而
)
，
但
這
是
混
合
聯
邦
、
州
與
地
方
政
府
的
經
費
共
同
發
展
。

型
態
與
策
略

除
直
接
服
務
提
供
外
，
議
會
的
人
力
服
務
活
動
可
歸
成
四
頰:
ω
促
進
者.. 

提
供
許

多
功
能
，
使
其
他
機
構
，
尤
其
是
地
方
社
區
與
志
願
團
體
能
提
供
服
務
。
這
些
功
能
包
括

:
土
地
、
房
屋
、
財
務
或
行
政
援
助
;
叫
觸
媒
•. 

透
過
社
會
計
畫
的
運
作
，
從
廣
泛
社
區

中
獲
得
動
員
回
應
與
資
源
，
並
協
助
建
立
社
區
計
畫
;
叫
發
展
援
助
:
持
續
援
助
社
區
團

體
，
尤
其
是
透
過
議
會
雇
用
專
業
社
區
服
務
員
提
供
援
助
;
仙
提
倡
者

•• 

提
高
社
區
關
懷

，
尤
其
是
對
州
與
聯
邦
政
府
而
言
。
在
許
多
人
力
服
務
的
報
告
書
裡
'
這
些
角
色
已
受
到

廣
泛
認
可
，
而
且
多
數
把
焦
點
擺
在
地
方
政
府
計
畫
與
協
調
的
功
能
。

議
會
的
人
力
服
務
員
包
括

:
社
工
員
、
老
人
照
護
官
、
社
區
服
務
/
發
展
官
、
社
區

資
訊
/
公
共
關
係
及
娛
樂
官
、
托
兒
中
心
指
導
員
、
托
兒
中
心
護
士
、
托
兒
中
心
工
作
者

、
殘
障
見
童
工
作
者
等
。
他
們
的
活
動
標
的
可
分
為

:
老
人
、
見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移
民
、

殘
障
者
、
失
業
者
、
家
庭
及
婦
女
。

人
力
服
務
員
的
工
作
有
:
社
區
諮
商
、
社
區
圖
書
館
服
務
、
住
宿
/
住
宅
、
經
濟
發

展
/
工
作
、
娛
樂
與
訓
練
等
;
也
可
能
涵
括
社
會
計
畫
(
如
研
究
、
區
域
計
畫
)
、
老
人

援
助
、
社
區
交
通
、
青
少
年
援
助
、
資
訊
、
家
庭
援
助
、
特
殊
娛
樂
(
如
老
人
游
泳
池
)

、

社
區
組
織
、
社
區
照
護
/
機
構
握
助
、
2

社
區
醫
療
、
社
區
藝
術

、
移
民
援
助
及
見
童

服
務
等
。

如
果
經
費
援
助
的
基
礎
是
適
當
且
安
全
的
，
地
方
政
府
認
為
，
地
方
服
務
要
能
完
善

送
達
，
就
需

•• 

ω
地
緣
基
礎
，
尤
其
是
鄰
里
基
礎
;
叫
回
應
區
域
不
斷
變
化
的
需
求
;
叫

社
區
發
展
取
向
﹒
'
案
主
可
取
得
地
方
資
源
的
機
會
﹒
，
叫
社
區
在
計
畫
與
政
策
發
展
的
涉
入

程
度
;
叫
良
好
的
行
政
與
財
政
系
統
.. 

叫
強
有
力
的
地
方
計
畫
取
向
.. 

的
取
得
社
區
聯
繫

與
資
源
;
倒
更
普
遍
性
的
服
務
。

隨
著
分
散
化
和
社
區
服
務
提
供
的
持
續
趨
勢
，
對
地
方
導
向
的
社
區
服
務
之
期
望
也

愈
來
愈
高
，
地
方
政
府
在
福
利
服
務
中
的
角
色
似
乎
也
增
多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政
策
的
論
題

，
將
是
為
這
些
服
務
尋
求
經
費
來
源
。
因
為
，
地
方
政
府
可
利
用
的
主
要
(
且
幾
乎
唯
一

)
歲
入
來
源
，
就
是
財
產
稅
，
額
外
的
經
費
來
源
則
必
須
來
自
聯
邦
與
州
政
府
。
特
別
是

聯
邦
政
府
。第

二
章

非
政
府
部
門
社
會
福
利

背
景

社
區
服
務
的
領
域
是
人
額
活
動
的
一
個
廣
泛
領
域
，
它
是
發
生
在
一
般
所
謂
社
區
組

織
或
社
區
服
務
組
織
等
大
小
不
同
組
織
裡
的
活
動
。
這
些
組
織
所
提
供
的
某
些
重
要
服
務

，
包
括
教
育
、
醫
療
、
文
化
與
娛
樂
、
個
人
照
護
與
物
質
援
助
，
是
任
何
社
會
(
特
別
是

工
業
化
社
會
)
運
作
的
基
礎
之
O
B
B
N

奈
，
一
九
九
二
)
。

從
服
務
的
廣
泛
結
構
來
看
，
這
些
組
織
是
介
於
公
共
行
政
組
織
(
如
政
府
科
層
制
)

和
私
人
部
門
經
濟
組
織
(
像
工
廠
、
一
商
店
、
銀
行
與
其
他
商
業
組
織
)
之
間
。
然
而
，
提

供
社
區
服
務
的
組
織
，
並
無
法
截
然
畫
分
成
公
共
或
私
人
部
門
。
像
醫
院
、
學
校
或
大
學

這
種
組
織
，
可
能
是
「
公
共
」
(
可
口
乞
討
)
部
門
，
但
它
也
常
由
代
表
廣
大
群
眾
或
較
狹

隘
地
方
利
益
與
私
人
利
益
的
個
人
或
董
事
會
與
委
員
會
來
管
理
和
控
制
，
這
些
利
益
可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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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2-1社區服務的人力資源使用類型

人力資源使用

個 人 團 體 法 人

諮﹒社商會

心建理謹療的的的
非 ﹒治 的的

直接介物

質 入 著研作究
資

源、

醫院照護

草書拉業究 (團體)
管理

直接介 直去攝牧在構園λ主(如助教育}. 學專研 露「營收容所 J
照照濟護護

入

資料來源 :Jamrozik ， A. and Boland. C. (1992) Use of Human Resources in Community Services, 

Kensington,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. 

未
必
清
楚
明
言
，
但
它
們
卻
藉
著
對
組
織
管
理
的
影
響
與
壓
力
，
達
到
保
護
或
追
求
的
目

的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「
社
區
導
向
」

(
C
E
S
S
-
ζ
Z
m而
已
)
的
組
織
，
可
能
相
當
程
度

，
甚
至
完
全
依
賴
政
府
經
費
。
許
多
此
類
組
織
，
雖
由
私
人
管
理
與
控
制
，
但
實
際
上
，

它
們
是
作
為
政
府
政
策
的
媒
介
來
履
行
政
府
贊
助
或
與
政
府
有
關
的
功
能
。
其
他
可
能
追

求
某
些
社
區
團
體
的
利
益
目
標
與
功
能
，
這
些
團
體
包
括
運
動
組
織
、
文
化
團
體
、
自
助

組
織
(
從
社
會
重
要
性
和
運
作
、
目
標
與
資
格
規
模
而
言
，
或
許
是
最
重
要
的
)
，
以
及

教
會
、
與
教
會
有
關
或
由
教
會
資
助
的
學
校
、
醫
院
、
退
休
村
和
慈
善
福
利
機
構
等
宗
教

組
織
。此

類
社
區
組
織
有
兩
種
共
同
特
徵
:
「
非
營
利
」
(
口
。
口
有
O
E
)
特
徵
和
人
力
資

源
的
高
度
、
不
同
使
用
。
第
一
個
性
質
通
常
並
不
明
顯
，
因
為
，
「
營
利
」
(
H
J
o
E
)

與
「
非
營
利

」
組
織
間
的
區
分
，
通
常
並
非
截
然
畫
分
。
事
實
上
，
「
非
營
利
」
組
織
可

以
是
為
其
成
員
、
董
事
會
與
雇
員
提
供
高
收
入
和
其
他
重
要
資
源
的
絕
佳
媒
介
，
以
及
累

積
更
多
共
同
財
富
的
機
構
。

此
類
組
織
的
另
一
性
質
是
種
比
任
何
其
他
組
織
類
型
更
高
、
更
不
同
的
人
力
資
源
使

用
。
社
區
服
務
組
織
的
人
力
資
源
，
是
使
用
於
不
同
層
次
的
功
能
與
組
織
應
用
。
雖
然
，

在
社
會
政
策
研
究
、
政
策
建
議
或
政
策
制
定
上
，
它
們
扮
演
著
重
要
角
色
，
但
對
公
眾
而

言
，
透
過
它
們
來
進
行
的
這
些
活
動
與
功
能
，
有
些
通
常
不
是
顯
而
易
見
的
。
這
些
人
力

資
源
使
用
的
類
型
見
圖
叭
。
如
圓
所
示
，
活
動
的
種
類
既
廣
且
多
，
而
活
動
又
以
不
同

程
度
的
實
質
資
、
源
來
進
行
。
然
而
，
人
力
資
源
的
投
入
，可
說
是
社
區
服
務
的
第
一
要
務

圓
仇
的
額
型
顯
示
，
目
的
在
確
認
並
論
證
社
區
服
務
的
許
多
活
動
。
它
也
顯
示
，
它

們
的
使
用
可
能
性
與
選
擇
範
圈
，
和
實
質
資
源
的
不
同
程
度
有
關
。
譬
如
，
它
們
可
能
在

小
型
社
區
導
向
的
家
庭
照
護
中
心
與
多
功
能
服
務
的
集
中
點
，
或
在
老
人
居
家
照
護
與
老

人
個
人
在
宅
照
護
間

作
一
選
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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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仇
的
類
型
，
主
要
關
注
勞
動
市
場
或
某
種
結
構
與
管
理
形
式
之
運

作
的
服
務
與
組
織
。
然
而
，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多
數
這
些
服
務
的
運
作
，

會
有
不
同
程
度
的
非
正
式
成
員
。
多
數
正
式
社
區
服
務
組
織
，
雇
用
志
願

無
給
者
從
事
工
作
，
許
多
組
織
還
幾
乎
完
全
仰
賴
義
工
。
除
正
式
組
織
結

構
外
，
許
多
社
區
服
務
也
由
某
些
在
鬆
散
和
彈
性
組
織
安
排
下
共
事
的
個

人
或
各
種
自
助
團
體
、
特
殊
利
益
團
體
、
鄰
居
或
親
屬
等
非
正
式
團
體
提

供
。

本
章
檢
證
廣
泛
的
正
式
與
非
正
式
社
區
服
務
領
域
，
它
們
共
同
構
成

所
謂
非
政
府
部
門
福
利
事
業
，
或
從
廣
泛
角
度
來
說
，
是
非
政
府
部
門
社

區
服
務
。

社
區
服
務
的
正
式
組
織

根
據
澳
洲
統
計
局
的
社
區
服
務
業
分
想
，
社
區
服
務
部
門
包
括
四
個

活
動
領
域
:
醫
療
服
務
;
教
育
、
博
物
館
與
圖
書
館
;
福
利
與
宗
教
組
織

;
和
其
他
包
括
政
策
、
某
些
地
方
政
府
活
動
與
頡
似
服
務
的
社
區
服
務
。

自
功
能
角
度
看
，
正
式
社
區
服
務
的
社
會
履
行
，
概
念
上
可
能
會
被
視
為

透
過
醫
療
與
照
護
、
教
育
和
援
助
服
務
等
不
同
形
式
之
提
供
「
管
理
」
(

5

呂
品
自
)
人
力
資
源
的
事
業
。

在
執
行
這
些
功
能
上
，
社
區
服
務
和
其
他
兩
個
事
業
部
門
:
管
理
與

支
配
公
共
經
濟
部
門
之
人
力
與
物
質
資
源
的
公
共
行
政
部
門
，
以
及
主
要

管
理
與
支
配
私
人
部
門
物
質
資
源
的
金
融
、
資
產
與
商
業
服
務
部
門
有
某

些
相
似
性
與
共
同
特
徵
。
據
此
，
這
三
個
部
門
就
是
「
管
理
事
業
」
(

5
呂
品

m
g
呂
立
口
已
g
E

巾
的
)
。

管
理
事
業
的
共
同
特
色
是
量
與
質
的
高
度
勞
力
密
集
。
自
一
九
六
0

年
代
中
期
以
來
，
管
理
事
業
部
門
是
成
長
最
快
速
的
事
業
之
一
，
以
就
業

1991年澳洲管理業從業人員與教育程度( 人數:千)

有在職進修資格

事業團體
就整業體者a 所職有進在修b 具學位有 商資業格 證書或 無進修在資職格U

文 憑

整體事業

人數 7 ,651. 8 3 ,752.2 875.0 1 ,242.2 1 ,604 . 1 3 ,758.9 
% 100 .0 49.0 11.4 16.2 21. 0 49.1 
管理業

976.8 人數 2 ,593.3 1 ,608.4 612.8 157.6 827.6 
佔團體百分比 100.0 62.0 23.6 6.1 31. 9 37.7 
佔整體就業者百分比 33.9 42.9 70.0 12.7 51. 6 26.0 
金融、資產與商業服務

人數 879.3 467.1 184 .0 50.8 228.0 407.6 
佔部門百分比 100.0 53.1 20.9 5.8 25.9 46.4 
佔整體就業者百分比 11.5 12.4 21. 0 4.1 14.2 10.8 
公共行政

人數 364.2 19ιO 78.0 35.0 78.7 169.9 
佔部門百分比 100.0 53.3 21. 4 9.6 21. 6 46.6 
佔整體就業者百分比 4.8 5.2 8.9 2.8 4.9 4.5 
布」區服務

人數 1 ,349.8 947.3 350.8 71.8 520.9 399.3 
佔部門百分比 100.0 70.2 26.0 5.3 38.6 29.6 
佔整體就業者百分比 17.6 25.2 40.1 5.8 32.5 10.6 

表2.1

a 包括仍在學者。
b 包括有其他(未說明的)資格者。

c 包括未入學者和中學程度以下者。
物質生產:農業與其他農林業;礦業;製造業;電力，瓦斯，水力;營造。
分配服務:批發與零售商;交通與儲藏;通訊。

管理業:金融、資產與商業服務;公共行政與國防 ;社區服務。

娛樂與個人服務:娛樂、餐廳、旅館、個人服務、家庭服務等。
資料來源 ABS (199 1) Labour Force Statu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, Austral悶， February , 

Ca t. No. 6235.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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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
說
，
它
所
雇
用
的
職
員
，
從
一
九
六
六
年
低
於
整
體
就
業
者
五
分
之
一
，
增
加
到
一
九

九
一
年
的
三
分
之
一
強
。
從
職
員
的
人
力
資
源
素
質
來
看
，
一
九
九
二
年
二
月
，
該
部
門

具
有
在
職
進
修
資
格
者
佔
六
二
%
。
相
較
之
下
，
有
學
位
資
格
者
佔
整
體
就
業
勞
動
力
的

一
一
﹒
四
%
'
佔
管
理
業
團
體
二
三
﹒
六
%
o
結
果
，
管
理
業
就
業
者
佔
整
體
就
業
勞
動
力
三

三
﹒
九
%
'
而
該
部
門
具
有
在
職
進
修
資
格
者
佔
整
體
就
業
者
四
二
﹒
九
%
'
具
有
學
位
者

則
佔
整
體
就
業
7
%
(
表
扎
)
。

表
仇
的
資
料
顯
示
這
三
個
管
理
業
部
門
各
別
教
育
資
格
的
程
度
與
水
準
。
如
表
所
示

，
金
融
、
資
產
與
商
業
服
務
和
公
共
行
政
的
此
種
資
格
水
準
大
致
相
當
，
但
郤
高
於
整
體

就
業
勞
動
力
的
平
均
，
特
別
是
在
學
位
水
準
上
，
它
們
所
佔
比
率
約
為
整
體
就
業
勞
動
力

的
兩
倍
。
相
較
之
下
，
社
區
服
務
除
了
是
三
個
部
門
中
雇
用
最
多
職
員
者
外
，
它
也
是
這

些
部
門
中
有
最
高
比
率
在
職
進
修
資
格
(
七0.
二
%
)
和
最
高
比
率
學
位
資
格
者
(
二

六
%
)
，
其
佔
部
門
比
率
為
整
體
就
業
勞
動
力
的
兩
倍
多
。
如
果
社
區
服
務
的
就
業
不
算

，
其
餘
兩
部
門
有
學
位
的
就
業
者
比
率
佔
整
體
事
業
的
八
﹒
三
%
'
小
於
社
區
服
務
比
率

的
三
分
之
一
。
當
社
宜
服
務
部
門
與
整
體
事
業
關
連
時
，
這
些
差
異
的
重
要
性
就
清
楚
顯

示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三
月
，
該
部
門
佔
整
體
就
業
一
七
﹒
六
%
，
但
有
在
職
進
修
資
格
者
佔

整
體
就
業
者
二
五
﹒
五
%
，
有
學
位
者
則
佔
整
體
就
業
者
四

0
.
一
%
。
因
此
，
在
管
理
業

，
特
別
在
社
區
服
務
業
，
人
力
資
源
或
人
力
資
本
的
投
資
是
很
高
的
。
對
澳
洲
人
的
福
祉

來
說
，
這
些
事
業
所
做
的
貢
獻
，
是
社
會
政
策
上
高
度
相
關
的
問
題
。

公
共
與
私
人
服
務

在
一
般
人
看
來
，
社
區
服
務
是
經
濟
公
共
部
門
而
非
私
人
部
門
。
然
而
，
在
就
業
結

構
中
，
它
們
之
間
的
界
限
並
非
截
然
畫
分
，
在
資
源
分
配
的
許
多
領
域
，
特
別
在
社
區
服

務
上
，
部
門
之
間
也
有
許
多
重
疊
之
處
。
根
據
澳
洲
統
計
局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以
管
理
、
控

制
和
責
任
判
準
來
看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五
月
，
所
有
公
共
部
門
的
雇
員
佔
整
體
薪
資
工
作
者

二
九
﹒
二
%
'
私
人
部
門
佔
七0
.
八
%
。
比
率
幾
乎
相
反
的
是
，
在
社
區
服
務
中
，
公
共

部
門
的
雇
員
為
六
一
%

'
私
人
部
門
則
佔
三

九
%
。
若
社
區
服
務
不

算
在
整
體
就
業
中
，
則

會
有
很
大
差
異
，
因
為

，
公
共
部
門
就
業
只
佔

其
餘
事
業
一
九
﹒
八
%

(
表
叫
)
。

資
料
也
顯
示
，
在

社
區
服
務
的
不
同
領
域

裡
'
公
共
與
私
人
間
的

區
分
有
相
當
差
別
，
公

共
部
門
的
最
高
比
率
是i

教
育
與
相
關
服
務
(
七

六
%
)
，
最
低
為
福
利

與
宗
教
機
構
(
一
三
了

八
%
)
。
然
而
，
這
只

根
據
組
織
贊
助
作
區
分

，
並
末
考
慮
政
府
對
私

人
社
區
服
務
組
織
的
補

助
。
譬
如
，
許
多
私
人

福
利
機
構
的
職
員
薪
資

和
經
費
支
出
，
常
是
政

府
補
助
。
此
外
，
私
人

社
區
服
務
也
從
各
級
政

1991年5月澳洲薪資工作者:整體事業和社區服務表2 '2a

除社區服務
的整體事業

人數(千%
社區服務

人矗τ字了一人前聽墓
類別

% % 

100.0 1 ,353.6 100.0 4 ,576.7 100.0 5 ,930.3 整體薪資工作者

34.5 467.0 60.6 2 ,772.1 54.6 3 ,239.1 男

65.5 886.6 39.4 1 ,804.6 45.4 2,691. 2 女

39.0 527.9 80.2 3 ,671. 0 70.8 . 4 ,198.9 所有私人部門

61. 0 825.7 19.8 905.7 29 .2 1 ,731. 4 所有公共部門

3.2 43.4 8.0 366.9 6.9 410.3 聯邦政府

57.7 780.8 8.3 379.4 19.6 1 ,160 .2 州政府

0.1 

期三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
1. 5 3.5 159.4 2.7 

-126 一

160.9 地方政府



表2'2b 1991年5月澳洲社區服務之公共與私人部門的薪資工作者

人 男 女
部門 人數(干) % 人數(千) % 人數(千) % 

整體社區服務 1 ,353.6 100.0 467.0 100.0 886.6 100.0 
私人部門 527.9 39.0 139.9 30.0 388.0 43.8 
公共部門 825.7 61.0 327.1 70.0 498.6 56.2 
醫療服務 541. 2 (40.0 ) 119.5 ( 25.6 ) 421.7 ( 47.6 ) 
私人部門 243.7 45.0 40.2 33.6 203.4 48.2 
公共部門 297.6 55.0 79.3 66 .4 218.3 51.8 
教育、博物館、圖書館 513.9 ( 38.0 ) 191. 1 ( 40.9) 322.5 ( 36.4 ) 
私人部門 123.5 24.0 36.2 18.9 87.3 27.0 
公共部門 390 .4 76.0 154.9 81. 1 235.5 73.0 
福利與宗教組織 119.2 ( 8.8 ) 34.6 (7 .4 ) 84.6 ( 9.5 ) 
私人部門 92.0 77.2 25.8 74.6 66.3 78.4 
公共部門 27.2 22.8 8.8 25.4 18.4 21.7 
其他社區服務 179.2 ( 13.2 ) 121.8 ( 26.1 ) 57.5 ( 6.5 ) 
私人部門 68.7 38.3 37.7 31. 0 31.0 53.9 
公共部門 110.5 61. 7 84.1 69.0 26.4 45.9 

註:括弧內的百分比是指各項的總人數比。

資料來源: ABS (1992) Employed Wege and Salary Eaners , Australia , June Quarter 1991, Cat. 

No.6248.0 

圖2'2 社區服務的人力與物質資源形構之範例

人力資源的使用

公共部門 私人/國家補助 私人部門

公 公立學校教師

共 公立醫院醫生
公立醫院醫生 在法庭工作的辯護律師

物 公立圖書館館員
由法律基金援助聘任之辯 公共組織的顧問

質 門 大學教師
護律師 公共部門的約聘工作者

資
私

草原 人 非政府福利組織
國家補助組織中的私人工

/ 作者
的

國家 公共補助私人機構的職員
私立醫院醫生

課稅減免的社區組織

使
工作導向的兒童照護

補助 私立學校
宗教組織(教會、宗教、

用
教團)

私

人 租用私人產權的公共組織 私人執業醫生
無國家補助的私立大學

部門 私人社區組織

資料來源: Jamrozik , A. and Boland , C. (1992) Use of Human Resources in Community Services, 
Kensington ,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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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的
課
稅
減
免
、
公
司
稅
、
營
業
稅
和
地
方
稅
的
減
免
中
，
獲
得
「
潛
藏

」
(
約
O
R
E
-
且
)
的
補
助
。

公
共
部
門
在
福
利
服
務
與
宗
教
組
織
這
種
低
層
次
的
直
接
參
與
顯
示

，
福
利
服
務
之
提
供
的
歷
史
取
向
仍
佔
優勢
，
亦
即
州
與
聯
邦
可
能
提
供

福
利
服
務
經
費
，
但
服
務
往
往
仍
由
典
型
的
志
願
團
體
或
非
營
利
社
區
服

務
部
門
等
私
人
部
門
控
制
。
無
疑
的
，
私
人
部
門
的
福
利
機
構
之
目
的
，

是
要
儘
可
能
提
供
最
佳
服
務
，
但
卻
又
受
到
經
費
水
準
及
其
意
識
型
態
或

宗
教
導
向
的
限
制
，
這
種
處
理
法
維
繫
著
政
府
對
福
利
服
務
之
「
間
撰
責

任
」
(
5
(
2月2
H
g

吧
。
口
也
巨
且
可
)
的
意
向
，
而
且
有
助
於
維
持
這
比
-
服

務
的
慈
善
與
選
擇
性
特
質
。

在
社
區
服
務
的
實
際
安
排
與
運
作
上
，
公
共
與
私
人
間
的
區
分
甚
至

更
複
雜
。
譬
如
，
經
費
與
責
任
可
能
在
公
共
部
門
，
但
活
動
則
常
在
各
種

公
、
私
互
動
中
進
行
(
圖
叫
)
。
於
是
，
私
人
執
業
醫
生
在
公
立
醫
院
執

行
其
技
能
，
律
師
在
公
共
法
庭
和
公
共
法
律
體
系
的
架
構
中
執
業
。
公
共

部
門
(
特
別
是
公
共
服
務
與
法
律
規
定
的
基
層
結
構
)
和
政
府
經
費
，
為

社
區
服
務
的
專
業
人
員
提
供
賺
取
收
入
、
追
求
事
業
，
甚
至
促
進
其
政
治

目
的
與
階
級
利
益
的
工
具
。

在
許
多
這
種
互
動
中
，
社
區
服
務
和
管
理
業
其
他
兩
部
門
有
高
度
相

似
性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三
個
部
門
執
行
許
多
共
同
領
域
的
活
動
與
功
能
。
譬

如
，
私
人
執
業
醫
生
有
時
可
能
在
公
立
醫
院
執
業
，
他
們
的
多
數
收
入
來

自
對
病
人
服
務
的
收
費
，
但
給
付
則
由
國
庫
透
過
現
行
醫
療
保
健
制
度
來

支
付
，
因
此
，
他
們
被
認
為
是
在
社
區
服
務
的
私
人
部
門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
在
醫
療
部
門
工
作
的
公
務
員
，
則
被
認
為
屬
公
共
行
政
部
門
。
同
樣
的
，

金
融
、
資
產
與
商
業
服
務
部
門
和
管
理
業
其
他
兩
部
門
也
有
互
動
。
聯
邦

、
州
和
地
方
政
府
控
制
並
支
配
各
種
資
產
，
某
些
非
政
府
社
區
組
織
，
特 (人數:千)

(1)整體就業者 (2) 男 (3) 女

事業/職業 人數 兮， 人數 % 人數 % 佔(1)%

除社區服務外整體事業

整體就業者 6 ,204.2 100 .0 3 ,933.3 100.0 2 ,270.9 100.0 36.6 
管理與專業 1 ,495.4 24.1 1. 139.2 29.0 356.1 15.7 23.8 
管理者與行政人員 807.4 13.0 607.9 15.5 199.4 8.8 24.7 
專業人員 497.1 8.0 370.3 9.4 126.8 5.6 25.6 
高級專業人員 190 .9 3.1 161. 0 4.1 29.9 1. 3 15 . 7 

店員、推銷員與個人服務 2 ,130.2 34.3 683.8 17.4 1 ,446.4 63.7 67.9 
店員 1 ,092.4 17.6 280.2 7.1 812.2 35.8 74.3 
推銷員與個人服務 1 ,037.8 16.7 403.6 10.3 634.2 27.9 61. 1 
商人、農人與司機 1 ,641. 1 26.5 1 ,448.1 36.8 193.0 8.5 11.8 
商人 1 ,100.8 17.7 996.8 15.3 104.0 4.6 9.4 
農人與司機 540.3 8.7 451. 3 11.5 89.0 3.9 16.5 

工人 937.6 15.1 662.3 16.8 275.3 12.1 29.4 
iJit &\~服務
整體就業者 1 ，是65.0 100.0 510 .4 100.0 954.6 100.0 65.2 
管理與專業 865.9 59.1 363.0 71. 1 502.9 52.7 58.1 
管理者與行政人員 41. 7 2.8 25.6 5.0 16.1 1. 7 38.6 
專業人員 536.9 36.6 238.5 46.7 298.4 31. 3 55.6 
高級專業人員 287.3 19.6 98.9 19.4 188.4 19.7 65.6 

店員、推銷員與個人服務 355.6 24.3 35.9 7.0 319.7 33.5 89.9 
店員 237.9 16.2 26.1 5.1 211.8 22.2 89.0 
推銷員與個人服務 117.7 8.0 9.8 1. 9 107.9 11.3 91. 7 
商人、農人與司機 69.7 4.8 54.0 10.6 15.8 1. 7 22.7 
商人 44.7 3.1 31. 9 6.3 12.9 1. 4 28.9 
農人與司機 25.0 1. 7 22.1 4.3 2.9 0.3 11.6 

工人 173.7 11. 9 57.5 11. 3 116.2 12.2 66.9 

1991年澳洲就業的職業與兩性組成:整體事業與社區服務表2.3

資料來源: ABS (1991) The Labour Force , Australia , August 1991 , Cat. No.6203.0 

期三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128 一



別
是
國
教
及
其
醫
療
、
教
育
與
福
利
服
務
等
分
支
機
構
，
則
是
不
動
產
的
最
大
所
有
人
。

人
力
資
源
與
物
質
資
源
經
常
共
同
管
理
，
公
共
與
私
人
間
的
差
別
變
成
無
法
區
分
，
或
充

其
量
是
模
糊
不
清
。

社
區
服
務
的
專
業
人
員

社
區
服
務
中
最
普
遍
和
主
要
的
職
業
圖
體
，
就
是
各
種
專
業
與
高
級
專
業
人
員
團
體

，
亦
即
一
般
所
謂
「
協
助
性
專
業
人
員
」
(
z
f
品
早
已
巾
的
也g
m
).. 
醫
生
、
護
士
、

物
理
治
療
師
、
社
工
具
、
一
福
利
工
作
者
、
律
師
、
教
師
、
大
學
教
授
與
講
師
，
和
許
多
其

他
專
業
工
作
者
、
輔
導
員
和
臨
床
醫
學
家
。
這
種
專
業
優
勢
性
與
多
樣
性
，
就
表
現
在
社

區
服
務
業
職
員
在
職
進
修
教
育
資
格
，
特
別
是
學
位
水
準
的
高
普
及
。

表
口
是
社
區
服
務
和
其
他
事
業
部
門
的
專
業
與
高
級
專
業
之
比
較
。
如
表
所
示
，
一

九
九
一
年
八
月
，
社
區
服
務
的
專
業
與
高
級
專
業
人
員
，
佔
該
業
整
體
就
業
者
五
六
﹒

二
%
'
這
比
其
他
事
業
部
門
二
﹒
一
%
高
出
五
倍
多
。
結
果
，
社
區
服
務
這
種
專
業
人

員
的
集
中
化
，
就
佔
該
月
整
體
就
業
者
一
九
﹒
一
%
'
佔
整
體
專
業
與
高
級
專
業
人
員
的

五
四
﹒
五
%
(
男
性
三
八
﹒
八
%
，
女
性
七
五
﹒
五
%
)
。
因
此
，
社
區
服
務
除
了
是
兩
性

就
業
的
重
要
領
域
外
，
對
廣
泛
專
業
來
說
，
也
是
特
別
重
要
的
。

在
正
式
社
區
服
務
結
構
中
，
公
共
與
私
人
領
域
間
有
類
似
的
密
切
互
動
和
重
疊
，
在

社
區
服
務
公
共
或
私
人
部
門
工
作
的
專
業
人
員
，
也
和
管
理
業
其
他
部
門
的
專
業
人
員
有

許
多
共
同
點
。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他
們
的
教
育
和
以
教
育
為
基
礎
的
專
業
資
格
。
這
些
資
格

是
通
過
社
會
認
可
和
法
定
學
習
機
構
的
研
究
課
程
而
取
得
。
因
此
，
他
們
的
專
業
地
位
受

社
會
承
認
，
且
從
就
業
組
織
中
獲
得
某
種
自
主
權
，
他
們
可
以
合
法
聲
稱
，
他
們
不
僅
對

雇
主
，
更
對
他
們
的
案
主
和
整
個
社
區
負
有
專
業
職
責
。
他
們
的
專
業
資
格
也
賦
予
他
們

界
定
其
處
理
的
論
題
與
問
題
、
企
圖
達
成
的
目
標
和
達
成
這
目
標
的
方
法
等
性
質
之
權
威
。

和
其
他
事
業
部
門
一
樣
的
，
社
區
服
務
的
提
供
者
通
常
並
未
擁
有
生
產
工
具
;
像
學

校
、
醫
院
、
法
庭
或
高
等
機
構
是
由
國
家
供
給
。
然
而
，
他
們
支
配
生
產
工
具
和
控
制
其

運
作
與
產
出
性
質
。
他
們
的
收
入
主
要
仰
賴
國
家
直
接
或
間
接
的
資
源
分
配
:
有
些
是
它

的
雇
員
;
其
他
是
自
由
業
者
。
有
些
也
變
成
企
業
家
，
他
們
發
現
，
服
務
可
作
為
資
本
投

資
來
源
(
如
私
人
醫
院
、
當
所
或
諮
商
機
構
或
老
人
之
家
)
。
其
他
加
入
法
人
組
織
的
商

業
冒
險
事
業
，
利
益
來
自
國
家
給
法
人
組
織
的
主
要
經
費
之
實
質
移
轉
。
像
私
立
學
校
、

醫
院
和
福
利
機
構
等
教
會
導
向
或
與
教
會
有
關
的
法
人
組
織
是
最
明
顯
的
。

正
因
社
會
認
為
服
務
的
提
供
者
是
必
須
的
，
因
此
，
社
區
服
務
的
專
業
人
員
就
握
有

相
當
權
力
，
這
有
許
多
來
源
.. 

專
業
化
和
免
於
被
偕
取
之
知
識
與
技
能
的
權
力
;
界
定
其

活
動
、
目
的
與
運
作
方
式
的
權
力
;
以
及
界
定
其
服
務
需
求
的
程
度
，
均
影
響
滿
足
如
此

界
定
需
求
的
資
源
分
配
。

社
區
服
務
也
在
學
生
、
病
人
或
福
利
案
主
等
被
界
定
為
需
要
者
的
專
有
市
場
運
作
。

由
於
社
區
服
務
的
專
業
人
員
能
確
認
自
己
和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，
因
此
，
他
們
的
聲
稱
就
獲

得
支
持
。
然
而
，
此
類
聲
稱
可
能
會
被
詮
釋
為
對
人
們
福
祉
或
一
般
公
共
利
益
的
真
正
關

懷
，
或
被
詮
釋
為
利
己
主
義
的
行
動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公
共
與
私
利
未
必
不
相
容
，
但
須

注
意
的
是
，
專
業
人
員
的
成
功
聲
稱
須
確
保
公
共
服
務
經
費
的
分
配
，
這
才
能
確
保
他
們

自
己
的
就
業
、
相
符
的
收
入
和
其
他
從
就
業
中
所
獲
得
的
利
益
。
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
在
社
會
政
策
的
爭
論
上
，
那
些
提
供
與
服
務
應
優
先
考
慮
，
應
由
誰
提
供
等
資
源
分

配
的
優
先
考
量
論
題
，
仍
然
是
重
要
的
。
在
傳
統
英
國
福
利
模
式
的
國
家
裡
'
適
當
提
供

基
層
社
會
服
務
的
角
色
是
由
國
家
負
責
，
至
於
對
特
殊
正
式
服
務
結
構
的
危
機
干
預
和
緊

急
救
濟
等
提
供
援
助
的
角
色
，
有
時
雖
有
法
定
基
礎
，
但
卻
常
由
慈
善
或
志
願
團
體
負
責

。
這
些
團
體
的
設
立
有
時
是
由
政
府
援
助
，
主
要
是
由
教
會
或
由
企
求
透
過
志
願
工
作
以

處
理
社
會
問
題
的
熱
心
市
民
小
團
體
所
組
成
，
而
最
近
，
則
常
由
專
業
與
非
專
業
工
作
者

組
成
。非
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是
志
願
的
，
但
從
澳
洲
殖
民
時
代
初
期
以
來
，
該
部
門
在
不
同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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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上
就
依
賴
公
共
經
費
。
自
一
八
0
0
年
金
恩
總
統
(
C
O
Z
E
O
H閉
口
口
問
)
在
雪
梨
創
設

澳
洲
第
一
個
福
利
機
構

•• 

女
性
巫
見
學
校
(
H
Z
F
B
且
叩
0
名

y
g
F
r
o
o
-
)以
來
，
社

會
福
利
部
門
己
數
以
萬
計
的
成
長
，
並
且
也
提
供
許
多
政
策
、
計
畫
與
服
務
。
早
期
，
慈

善
活
動
是
由
非
政
府
部
門
支
配
。
此
後
，
有
關
政
府
部
門
和
/
或
非
政
府
部
門
應
介
入
個

人
與
社
會
情
境
以
影
響
福
祉
和
生
活
水
準
的
程
度
，
則
持
續
有
不
同
的
看
法
。

殖
民
時
代
初
期
，
貧
民
服
務
是
由
許
多
慈
善
機
構
負
責

。

南
澳
是
唯
一
有
公
共
經
費

者
。
其
他
各
殖
氏
地
的
慈
善
事
業
則
是
私
人
活
動
，
但
有
政
府
援
助
的
推
動
，
標
的
人
口

特
別
局
限
於
「
生
病
的
窮
人
」
(
的
F
n
r
3日
)
、
「
缺
乏
照
護
的
」
(
口
而m
r
n
H
且
)
見

童
，
以
及
貧
民
、
「
失
身
」

(
E
}呂
)
懷
孕
和
被
遺
棄
的
婦
女
等
各
種
團
體
，
這
些
就

是
一
般
所
謂
「
可
憐
的
人
」

(
H
E
3
日
)
。

歷
史
學
者
追
溯
了
早
期
的
慈
善
救
助
，
在

他
們
的
著
作
中
，
進
一
步
闡
釋
了
有
關
早
期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看
法
(
參
見

E
n
r
呵
呵

，
一
九
八
0

，
只
丹
已
是
，
一
九
六
九;
Z
E

門
在
的O
Y口
，
一
九
七
九
;
只
g

口
且
可
，
一

九
八
二
;
Z
R

早
已

m
y
'
一
九
八
O
;
計
o
g

忌
，
一
九
七
0
。

這
些
著
作
未
必
詳
細
分

析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，
但
卻
解
說
了
早
期
非
政
府
部
門
社
會
福
利
的
某
些
狀
況
)
。

從
一
開
始
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就
有
實
質
的
政
府
資
助
。
譬
如
，
閃
而
至
是
(
H昆
明

∞
)
指
出
，
由
馬
凱
利
總
督(
C
O
Z
E
O
H
Y
A
S
A
E

江
而
)
所
創
的
「
雪
梨
慈
善
協
會
」
(

片
r
m
ω立
口
a
F
E
S
F
E
r
n
-
旦
河
)
就
有
自
己
的
收
容
所
，
總
督
也
從
公
共
經
費
中
支

付
雇
員
與
保
姆
薪
資
。
對
於
某
些
收
容
者
，
政
府
也
給
予
配
給
(
後
來
改
為
現
金
補
助
)

。
早
在
一
八
二
0
年
，
當
時
最
大
的
志
頤
機
構
:
「
慈
善
協
會
」
就
無
法
從
志
願
捐
贈
中

支
付
其
經
常
費
用
，
故
而
尋
求
並
接
受
不
同
形
式
和
數
量
的
政
府
補
助
。
和
現
在
一
樣
的

，
當
時
的
共
同
爭
論
是
:
政
府
的
提
供
經
費
是
否
適
當
?
一
般
認
為
，
這
不
僅
降
低
了
增

加
資
金
的
誘
因
，
也
使
政
府
落
入
干
預
志
願
主
義
倫
理
的
處
境
。

然
而
，
國
家
支
出
確
實
增
加
，
慈
善
事
業
和
國
家
間
的
關
係
'
也
愈
來
愈
成
為
關
注

的
論
題
。
由
於
公
共
經
費
變
成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重
要
一
環
，
因
此
，
時
常
令
人
擔
心

的
是
，
那
些
被
接
助
者
是
否
不
值
得
援
助
或
並
非
真
正
需
要
按
助
者
?
或
許
，
操
縱
福
利

體
系
者
就
是
這
些
「
騙
取
者
」
(
切
叮H
o
g
m
而
2
)
。

一
八
九
0
年
，
新
南
威
爾
斯
慈
善
事
業
督
察
長
就
慨
嘆
說
:
「
政
府
對
志
願
團
體
的

捐
贈
非
常
不
相
稱
」
(
引
自
言
而
且
而}
g
z
﹒
出
這

U
H
N
N
)。
事
實
上
，
在
一
八
七
三
年

至
一
八
九
0
年
間
，
新
南
威
爾
斯
和
維
多
利
亞
政
府
設
立
了
五
個
獨
立
調
查
志
願
福
利
部

門
運
作
委
員
會

C
O
D
E
-
z
g
u
H
N
)。
一
八
九
七
年
，
新
南
威
爾
斯
政
府
收
到
三
冊
皇

家
委
員
會
公
共
慈
善
事
業
報
告
書
(
肉
串
O
泣
。
士

Z
M
N
。
至
P
B
B
-
5
g
S
E
V
-
-

鬥

旦
旦
旦

2
)
。

這
些
報
告
書
指
出
，
所
有
志
願
部
門
的
活
動
均
不
如
人
意

。

一
八
九
0
年
的
維
多
利
亞
皇
家
委
員
會

(
H
Z
5
2
日

3
口
同

0
3
-
C
S
E
3
8
)

發
現
，
志
願
機
構
有
圖
利
自
己
之
嫌
，
對
於
機
構
的
補
助
分
配
，
似
乎
也
較
著
重
政
治
偏

好
而
非
需
求
。
新
南
威
爾
斯
皇
家
委
員
會

(
H
Z
Z
巾
石

ω
O
E
Y
J司
已
2

月
。
3
-
口
。g
g

早

已
。
口
)
也
發
現
浪
費
、
重
疊
和
缺
乏
管
理
的
證
據
，
因
而
建
議
在
十
四
個
被
調
查
的
組

織
中
，
應
取
消
其
中
七
個
組
織
的
經
費
C
S
S
L
S
O
U
H
-
-
H
N
)
。

誠
如
』
呂
巾
的
所
說
，

這
些
委
員
會
的
主
要
興
趣
是
對
公
共
經
費
的
適
當
說
明
，
因
此
，
其
關
注
焦
點
是
擺
在
管

理
實
務
而
非
機
構
案
主
的
需
求
。

然
而
，
澳
洲
和
其
他
地
方
的
社
區
也
依
賴
類
似
慈
善
協
會
、
救
世
軍

(
H
E
r
-
S
P

泣
。
口
〉
『g
可
)
和
紅
十
字
(
閃
而
已
約
3
8
)
等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對
特
殊
案
主
團
體
提
供

特
殊
服
務
(
如
醫
院
照
護
、
無
家
可
歸
者
收
容
所
、
窮
人
免
費
餐
廳
、
緊
急
救
助
)
，
顯

然
的
，
在
經
濟
困
難
時
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無
法
提
供
預
期
的
救
濟
程
度

。

τ
口
自

己
S
O
U

E
)指
出
，
在
一
八
六
0
至
一
八
九
0
年
經
濟
成
長
的
年
代
，
志
願
機
構
扮
演
著

良
好
的
角
色
，
但
隨
著
一
八
九
0
年
代
的
經
濟
蕭
條
，
它
們
則
完
全
無
法
處
理
緊
急
的
社

會
問
題
。
一
九
三
0
年
經
濟
蕭
條
初
期
，
類
似
救
世
軍
的
組
織
均
興
致
勃
勃
的
投
入
慈
善

行
動
，
但
當
經
濟
持
續
惡
化
時
，
就
變
得
無
能
為
力
，
而
且
「
經
濟
蕭
條
也
徹
底
改
變
了

救
濟
主
要
來
源
的
志
願
團
體
」
(
宮
g
r
g
r
p
H
S
Y
E

印
)
。

這
並
不
是
說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不
是
當
代
福
利
結
構
的
重
要
部
分
。
除
作
為
服
務
提

供
者
外
，
它
們
也
是
不
容
忽
視
的
遊
說
團
體
，
一
種
適
當
介
於
直
接
服
務
提
供
者
和
位
高

期三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任
重
類
群
間
的
團
體
。

晚
近
幾
年
，
澳
洲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快
速
成
長
。
一
九
八
一
年
，
一
項
大
規
模
的

全
國
調
查
(
Z
H吉
它
P
Z

臼
丘
吉
品
呂
已

C
H
a
n
F
一
九
八
四
)
發
現
，
在
所
有
非
政

府
福
利
部
門
中
，
有
一
半
是
在
一
九
七
0
年
代
初
期
成
立
，
四
分
之
一
是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
後
成
立
。
十
九
世
紀
末
期
的
沈
重
慈
善
恥
辱
，
隨
著
機
構
的
貧
乏
意
向
一
起
消
失
，
非
政

府
福
利
部
門
在
社
會
需
求
、
服
務
提
供
、
社
區
發
展
與
積
極
的
社
會
行
動
等
相
當
廣
泛
的

活
動
層
面
上
連
作
。
重
要
的
是
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是
根
據
「
需
求
」
(
口
而
且
)
提
供

服
務
，
而
政
府
則
根
據
「
權
利
」
(
H
F
m
E
)
基
礎
來
提
供
。
藉
著
需
求
的
決
定
，
非
政

府
福
利
部
門
對
受
益
人
的
生
活
起
了
很
大
的
影
響
。

有
關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執
行
這
些
功
能
的
表
現
和
適
當
性
，
並
不
是
在
此
考
慮
的
論

題
，
要
注
意
的
是
，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扮
演
著
重
要
的
意
識
型
態
服
務
角
色
。
規
模
龐
大

且
創
設
已
久
的
機
構
有
它
們
的
歷
史
記
載
，
最
著
名
的
有
澳
洲
紅
十
字
、
救
世
軍
、
史
密

斯
家
族
(
同
y
m
ω
E
H
Y
F
E

守
)
、
傳
承
(
尸
品
但
是
)
、
聖
勞
倫
斯
公
會
(
手
巾

F
o
子
丘
吉
孟
之
皆

-
C
d
3
2
2
)
和
新
南
威
爾
斯
慈
善
協
會
等
，
但
這
些
機
構
只
是
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一
部
分
。

除
了
這
些
著
名
的
組
織
外
，
也
有
很
多
較
小
型
的
社
區
服
務
團
體
，
多
數
是
小
規
模

經
營
，
不
僅
有
薪
職
員
甚
少
且
無
資
產
。
較
小
型
的
社
區
組
織
有
不
同
的
對
象
，
它
們
和

它
們
的
案
主
與
政
府
也
有
不
同
的
互
動
，
並
扮
演
不
同
的
社
區
角
色
。
它
們
的
目
的
可
能

是
為
新
市
郊
有
交
通
問
題
、
缺
乏
兒
童
照
護
或
見
童
地
方
娛
樂
設
施
等
特
別
困
難
者
，
提

供
服
務
或
援
助
。
這
些
組
織
有
些
以
自
助
團
體
出
現
，
後
來
則
擴
大
其
活
動
，
它
們
常
見

於
許
多
民
族
社
區
裡
'
不
僅
對
成
員
提
供
援
助
，
也
在
它
們
的
社
區
中
維
繫
了
文
化
傳
承
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分
類

由
於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所
從
事
的
活
動
很
多
，
因
此
，
有
關
這
些
組
織
及
其
活
動
的

分
顯
是
種
雜
且
困
難
的
。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所
做
的
事
，
包
括

:
ω
提
供
個
人
服
務
;
叫

提
供
物
質
援
助
﹒
，
叫
涉
及
社
會
行
動
.
，
川
川
擴
大
國
家
服
務
﹒
，
叫
作
為
國
家
對
手
;
叫
提
供

國
家
服
務
的
替
代
品
;
的
基
於
某
些
原
因
或
利
益
而
作
為
避
說
團
體
等
。

如
前
所
述
，
澳
洲
唯
一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全
國
調
查
，
是
在
一
九
八
一
年
由
新
南

威
爾
斯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(
現
改
稱
社
會
政
策
)
中
心
所
進
行
。
以
下
的
資
料
是
來
自
該
調

查
的
報
告
書
(
宮
巳
E
g
w
Z
自
且
三
n
r
g
已
C
H
a
g
F
一
九
八
四
)
。

從
五
七
一
個
組
織
的
嚴
密
分
層
抽
樣
中
，
研
究
者
估
計
，
當
時
澳
洲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
部
門
約
有
二
五
、
四

O
O
至
四
八
、
五
0
0
個
，
點
估
計
約
為
三
七
、

0
0
0
個
。
調
查

資
料
的
分
析
也
確
認
十
三
種
廣
泛
功
能
顯
別
和
四
十
五
個
特
殊
類
別
。
表

M所
示
即
為
這

些
功
能
的
簡
表
。

每
個
廣
泛
功
能
類
別
，
代
表
類
似
導
向
或
活
動
領
域
之
特
殊
功
能
的
邏
輯
分
類
。
例

如
，
收
入
援
助
組
織
的
直
接
功
能
就
是
提
供
貨
物
、
現
金
或
服
務
，
或
其
中
某
些
結
合
之

維
生
收
入
補
助
等
。
住
宿
組
織
提
供
許
多
與
居
住
有
關
的
形
式
。
教
育
組
織
的
主
要
角
色

是
教
學
，
但
也
在
正
式
教
育
體
系
外
運
作
。
就
業
組
織
關
注
與
工
作
有
關
的
服
務
，
且
以

不
同
於
商
業
市
場
的
方
式
提
供
工
作
，
如
:
受
保
護
的
工
作
場
所
或
工
人
合
作
社
，
或
訓

練
失
業
者
等
。

個
人
照
護
組
織
是
涉
及
一
般
個
人
福
祉
與
發
展
的
部
門
。
治
療
照
護
組
織
是
由
殘
障

者
、
精
神
或
情
緒
有
問
題
者
之
諮
商
與
復
健
導
向
來
區
分
。
醫
療
照
護
組
織
的
提
供
，
與

其
說
是
主
要
醫
療
服
務
、
毋
寧
說
是
諮
商
、
握
助
、
教
育
與
預
防
計
畫
。

在
社
會
發
展
的
領
域
裡
'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所
關
注
的
是
為
其
案
主
提
供
社
會
、
文

化
與
娛
樂
需
求
。
社
區
行
動
組
織
的
活
動
，
一
般
是
比
前
面
這
些
組
織
為
廣
。
服
務
援
助

組
織
主
要
在
援
助
該
部
門
的
其
他
類
別
。
然
而
，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，
所
有
組
織
可
能
涉
及

研
究
、
資
金
累
積
、
義
工
訓
練
、
協
調
與
計
畫
、
服
務
援
助
組
織
主
要
就
提
供
這
套
功
能

月九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
資
訊
組
織
是
為
一
般
民
眾
或
部
分
團
體
提
供
各
種
與
福
利
有
關
的
資
訊
與
介
紹
服
務



非政府福利部門的功能分類表2.4

特殊功能類別廣泛功能類別

住宿

緊急避難所;特殊目的住宿;療養院;社區住宅

公眾教育或提倡特殊團體權利;

地理導向的社會/環境改善組織;

團體需求的自助提供

宗教/精神發展;社會或娛樂活動

( 13.2% ) 

社會發展

托兒;居家照護;居家服務;扶養照護;收養服務;援助與

( 13.2% ) 

個人照護

意見

殘障復健;精神復健;諮商服務;社區導向的服務

經費提供;研究與評估;其他非政府部門福利事業的協調、

計畫與援助;義工管理與/或訓練

( 11. 0% ) 

服務援助

(8.4% ) 

( 14.5% ) 

社區行動

( 11.4% ) 

治療照護

。
保
護
組
織
的
目
的
則
在
預
防
和
矯
治
人
們
生
活
的
崩
潰
與
危
機
。
最
後
，
多
功
能
組
織

則
是
同
時
做
許
多
事
的
組
織
，
我
們
很
難
以
一
、
兩
項
主
要
活
動
來
描
繪
它
。

調
查
顯
示
，
近
四
分
之
三
的
組
織
執
行
一
種
以
上
的
功
能
。
整
個
澳
洲
非
政
府
福
利

部
門
的
性
質
、
規
模
及
其
活
動
，
也
有
顯
著
差
異
。

人
事

學前;玩具圖書館;成人教育;特殊教育
教育

家庭計畫/墮胎;懷孕援助;急救/救援服務;疾病援助;醫

療教育;一般醫療服務

(7.2% ) 

醫療

受保護的工作場所;創業計畫;工作倫理與/或技能的維持/

或服務

( 6.5% ) 

就業

社區資訊;金融諮詢服務;法律建議/介紹服務

(5.1%) 

資訊

緊急現金援助;緊急貨物與/或服務

( 3.9% ) 

收入援助

無特殊種類

(3.0% ) 

多功能

( 1. 2% ) 

保護
免於虐待的保護;危機干預;災害救助;道路安全

(0.9% ) 

註:括弧內的百分比是指該功能類別佔總體非政府福利部門的比例。

澳
洲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雇
用
許
多
人
。
一
般
認
為
，
成
為
志
願
部
門
的
一
環
，
非
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主
要
以
義
工
為
主
丁
但
這
可
能
與
事
實
不
符
。
澳
洲
非
政
府
部
門
固
然
有

許
多
義
工
，
但
支
薪
職
員
總
數
可
能
高
達
六
0
萬
人
。
然
而
，
在
另
一
方
面
，
義
工
的
人

數
是
要
比
支
薪
職
員
多
很
多
。
調
查
發
現
，
八
四
%
的
組
織
雇
用
義
工
，
每
個
組
織
的
義

工
平
均
數
是
三
五
人
，
義
工
每
週
平
均
工
作
三
﹒
九
小
時
。
六
一
%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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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支
薪
職
員
，
每
個
組
織
平
均
支
薪
職
員
數
是
二
六
人
，
但
中
數
則
是
六
人
，
這
顯
示
多

數
支
薪
職
員
是
由
較
少
數
的
大
型
組
織
所
雇
用
。
組
織
的
支
薪
職
員
數
常
因
組
織
接
受
政

府
補
助
的
比
率
而
異
。

住
宿
、
就
業
與
多
功
能
的
組
織
是
支
薪
職
員
最
多
的
部
門
。
然
而
，
四
分
之
一
以
上

的
住
宿
組
織
有
五
十
個
以
上
的
職
員
，
在
住
宿
組
織
裡
'
支
薪
職
員
的
平
均
數
是
五
三
人

，
中
數
是
一
六
人
，
這
和
非
政
府
一
禍
利
部
門
的
其
他
功
能
類
別
形
成
強
烈
對
比
。
在
功
能

頡
別
上
，
支
薪
職
員
不
超
過
二
十
人
，
且
有
一
一
一
分
之
二
是
義
工
者
為
社
區
行
動
組
織
。
它

的
支
薪
職
員
平
均
數
是
六
人
，
中
數
為
五
人
。
其
他
功
能
類
別
，
包
括
社
會
發
展
、
服
務

援
助
和
資
訊
等
支
薪
職
員
數
較
低
。
因
此
，
社
區
改
善
和
援
助
活
動
為
導
向
的
組
織
，
要

比
提
供
個
人
服
務
的
組
織
雇
用
更
少
的
職
員
。

在
全
澳
各
州
也
有
顯
著
差
異
，
六
0
.
六
%
的
澳
洲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雇
用
支
薪
職

員
，
而
昆
士
蘭
和
西
澳
所
雇
用
的
支
薪
職
員
則
不
及
一
半
(
各
為
四
七
﹒
四
%
和
四
一
于

九
%
)
。
支
薪
職
員
超
過
五
O
人
者
，
只
佔
整
體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七
%
，
在
南
澳
是

二
﹒
八
%
'
回
澳
則
為
一
四
﹒
六
%
o
和
其
他
各
州
不
一
樣
的
是
，
西
澳
有
相
當
大
比
例

的
組
織
雇
用
無
薪
職
員
(
佔
五
六
﹒
一
%
，
而
全
澳
平
均
是
三
九
﹒
四
%
)
，
而
且
也
有
相

當
大
比
例
的
組
織
雇
用
五
O
人
以
上
的
支
薪
職
員
(
佔
一
四
﹒
六
%
，
全
澳
平
均
為
七
%

)
。
西
澳
也
有
非
政
府
一
福
利
部
門
最
高
的
支
薪
職
員
平
均
數
與
中
數
(
旦
旦
而
且

P
G
臼
且
自

若
z
r
臼
口
已
O
H
即
可B
H
W
]戶。
∞A
H
U
HAH∞
)
。

若
以
州
來
檢
證
組
織
的
義
工
數
，
昆
士
蘭
是
最
顯
著
的
，
因
為
，
它
有
四
分
之
一
的
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沒
有
義
工
，
相
較
之
下
，
塔
斯
馬
尼
亞
和
西
澳
約
一
O
%
的
非
政
府
福

利
部
門
沒
有
義
工
，
而
南
澳
則
有
三
二
%
。
以
各
組
織
的
義
工
數
來
看
，
南
澳
則
有
最
高

平
均
數
(
四
七
)
和
中
數
(
二
0
)
的
義
工
數
(
同
上.. 

一
四
八
)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支
薪
職
員
有
一
半
時
間
花
在
直
接
服
務
提
供
，

四
分
之
一
花
在
行
政
，

其
餘
則
花
在
其
他
的
不
同
活
動
。

相
較
之
下
，

義
工
花
在
各
種
活
動
的
時
間
較
平
均
，
他

們
有
三
分
之
一
以
上
時
間
用
在
直
接
服
務
。
不
同
組
織
活
動
的
支
薪
職
員
，
花
費
的
時
間 非政府福利部門收入來源:總收入平均比例(依功能分)

收入來源的平均比例

功能 合政併府 合在併來外源 合在併來源內 其他 j口~ 計

% % % % 組織數 % 

住宿 39.5 11.3 41. 3 7.9 100.0 80 15.5 

社區行動 30.0 3.4 58.6 8.0 100.0 69 13.3 
社會發展 7.2 4.2 84.0 4.5 100.0 65 12.6 

個人照護 38.1 16.8 43.9 1. 1 100.0 57 11.0 
治療照護 49.0 16.3 31. 5 3.2 100.0 57 11.0 
服務援助 31. 3 2.2 65.0 1. 5 100.0 42 8.1 
教育 45.1 11. 3 39.1 4.5 100.0 37 7.2 

醫療 38.9 8.8 48.1 42 100.0 37 7.2 

就業 59.2 1. 9 22.8 16.1 100.0 27 5.2 

資訊 64.9 7.9 26.2 1. 1 100.0 19 3.7 

收入握助 27.9 11.6 52.5 8.0 100.0 17 3.3 

多功能 48.1 16.4 30.0 5.4 100.0 7 1. 4 

保護 75.7 24.3 100.0 3 0.6 
合計 36.7 9.0 49.1 5.3 100.0 517 100.0 

表2.5

註:本表更詳細的內容參見 Milligan ， Hardwick and Graycar 1984: 13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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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，
這
依
組
織
的
功
能
而
定
。
在
住
宿
、
多
功
能
、
保
護
或
教
育
功
能
的

組
織
裡
'
支
薪
職
員
花
在
直
接
服
務
的
時
間
較
平
均
為
高
，
花
在
行
政
的
時
間
則
較
平
均

為
低
，
反
之
，
在
社
區
行
動
、
服
務
援
助
或
收
入
搜
助
功
能
的
組
織
裡
'
支
薪
職
員
花
在

直
接
服
務
的
時
間
較
平
均
為
低
，
花
在
行
政
的
時
間
則
較
平
均
為
高
(
同
上
•. 

一
五
二
)

。

經
費

從
一
九
八
一
年
的
調
查
組
略
估
計
顯
示
，
當
時
澳
洲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合
併
收
入

在
三
0
億
到
六
0
億
之
間
(
以
一
九
八
一
年
的
價
格
計
算
)
，
而
且
收
入
規
模
大
小
不
一

。
多
數
集
中
在
低
收
入
區
間
，
有
一
二
分
之
一
以
上
(
三
五
﹒
一
%
)
的
組
織
，
年
收
入
低

於
五
千
元
;
有
四
分
之
一
(
二
五
﹒
九
%
)
的
組
織
收
入
介
於
五
千
至
五
萬
元
;
超
過
五

之
一
(
一
三
一
﹒
三
%
)
的
組
織
收
入
在
五
萬
至
二
五
萬
元
;
其
餘
收
入
從
二
五
萬
至
一

0
0
萬
元
以
上
者
佔
一
七
%
。
定
期
預
算
在
五
千
元
以
下
的
低
收
入
組
織
，
被
歸
入
特
殊

功
能
類
別
。
一
0
0
萬
元
以
上
高
收
入
組
織
主
要
在
住
宿
和
就
業
功
能
類
別
。
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經
費
有
許
多
來
源
。
一
九
八
一
年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近
三
分
之
二

(
六
二
﹒
九
%
)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從
聯
邦
政
府
、
州
政
府
或
地
方
政
府
獲
得
某
些
收

入
。
在
這
廣
逆
的
範
疇
裡
，
聯
邦
和
州
政
府
是
最
重
要
的
來
源
。
有
相
當
大
比
率
的
組
織

(
八
四
﹒
五
%
)
，
是
從
它
們
自
己
的
內
在
來
源
(
投
資
、
籌
措
資
金
與
捐
款
、
會
員
與

服
務
費
)
獲
得
某
些
收
入
。
在
這
種
組
織
裡
，
籌
措
資
金
與
捐
款
是
主
要
的
收
入
來
源
，

根
據
調
查
顯
示
，
約
有
六
三
%
是
由
這
種
來
源
獲
得
某
些
收
入
。
由
外
在
來
源
(
母
組
織

或
母
公
司
，
私
人
公
司
，
其
他
組
織
)
獲
得
收
入
者
較
少
，
約
佔
所
有
組
織
二
六
﹒
七
%

。
近
四
分
之
一
(
一
一
四
﹒
八
%
)
的
組
織
是
由
其
他
來
源
獲
得
某
些
收
入。

調
查
資
料
顯
示
，
多
數
組
織
是
從
政
府
和
內
在
來
源
獲
得
收
入
，
表
叮
所
列
，
即
是
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在
這
些
範
疇
(
政
府
、
外
在
來
源
、
內
在
來
源
)
的
收
入
比
率
。
收
入

出
自
內
在
來
源
者
約
有
半
數
，
來
自
政
府
者
約
三
分
之
一
強
。
在
某
些
州
，
政
府
提
供
非
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經
費
要
較
其
他
州
多
許
多
，
譬
如
，
維
多
利
亞
州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
，
就
從
州
政
府
獲
得
了
二
六
%
的
收
入
，
但
昆
士
蘭
州
的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，
則
只
獲
得

一
一
﹒
四
%
的
收
入
。

會
計
責
任

由
於
多
數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接
受
政
府
經
費
，
因
此
，
可
以
想
見
的
假
設
是
:
機
構

的
自
主
性
會
受
到
嚴
格
的
限
制
。
但
是
，
一
項
小
型
的
澳
洲
研
究

(
C
S
3月
∞
且

已
守
而
♂
一
九
八
二
)
發
現
，
事
實
並
非
如
此
，
由
只E
B

角
(
一
九
八
一
)
所
作
的
此
類

組
織
之
四
國
研
究
，
也
獲
得
相
同
結
論
。

澳
洲
經
驗
似
乎
顯
示
，
經
費
通
常
是
以
「
你
們
籌
畫
，
我
們
配
合
」
為
基
礎
。
根
據

某
大
型
多
功
能
機
構
的
說
法
，
一
旦
有
經
費
補
助
來
源
，
這
就
意
味
著
必
須
遵
守
會
計
和

審
計
程
序
，
並
且
要
提
供
統
計
資
訊
，
但
是
，
從
未
有
任
何
提
供
經
費
的
單
位
會
要
求
逐

日
監
督
機
構
在
做
些
什
麼
?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初
步
階
段
通
常
是
尋
找
經
費
，
而
政
府

除
了
提
供
經
費
外
，
甚
少
會
有
任
何
反
應
。
然
而
，
經
費
來
源
多
少
是
不
可
預
期
的
和
無

系
統
的
。
聯
邦
經
費
是
經
過
嚴
格
的
立
法
指
導
方
針
而
來
，
州
經
費
則
幾
乎
是
特
定
問
題

或
事
務
之
考
量
而
來
，
而
且
少
有
會
計
責
任
程
序
的
要
求
。

主
要
依
靠
政
府
經
費
，
可
能
帶
來
自
治
權
與
會
計
責
任
的
衝
突
。
本
質
上
，
這
是
一

種
交
易
或
協
定
:
因
為
，
要
機
構
對
其
活
動
的
解
說
愈
多
，
要
它
完
全
自
主
運
作
的
可
能

就
愈
少
。
然
而
，
這
並
不
是
說
自
治
權
與
會
計
責
任
的
衡
量
是
不
可
能
。
要
調
和
這
兩
者

，
須
對
會
計
責
任
有
不
同
的
瞭
解
。
機
構
常
有
財
政
的
會
計
責
任
，
但
他
們
的
服
務
或
他

們
對
待
其
案
主
的
方
式
則
不
在
此
限
。

但
是
，
它
們
的
關
係
也
存
有
不
和
諧
和
不
一
致
。
長
久
以
來
，
政
府
經
費
大
多
流
向

「
機
構
」
(
品
呂
立
自
)
而
非
「
服
務
」(
ω叩
門
已2

印
)
。
這
反
映
了
歷
史
觀
點
和
間
有

機
構
的
主
要
力
量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政
府
所
以
提
供
經
費
給
機
構
，
甚
少
因
為
機
構
有
特
殊

計
畫
目
標
或
作
了
評
估
程
序
，
較
可
能
的
固
定
，
因
為
機
構
有
很
好
的
聲
望
基
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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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八
0
年
代
中
期
，
聯
邦
政
府
的
強
調
重
點
，
從
機
構
經
費
變
成
計
量
與
服
務
經

費
，
並
且
試
圖
對
給
予
經
費
的
服
務
，
建
立
一
套
成
果
標
準
o

對
政
府
而
言
，
獎
助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理
由
很
多
。
經
費
的
補
助
可
能
因
為
執
政

黨
有
社
會
眼
光
，
或
因
為
它
沒
有
眼
光
但
卻
樂
於
回
應
建
議
，
或
因
政
府
認
為
由
非
政
府

福
利
部
門
提
供
服
務
較
經
濟
。
經
費
提
供
是
為
援
助
服
務
或
一
般
活
動
。
有
時
，
它
是
政

策
與
優
先
考
慮
的
結
果
，
有
時
，
它
又
是
權
宜
的
辦
法
。
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可
分
成
兩
種
類
型.. 

一
種
屬
於
社
會
主
要
權
力
結
構
的
一
部
分
，

男
一
種
是
本
質
上
無
權
力
者
。
前
者
從
事
其
活
動
已
有
很
長
時
間
，
而
且
因
為
它
們
有
社

會
政
治
地
位
，
故
有
強
烈
期
望
和
持
續
經
費
;
它
們
甚
少
受
到
限
制
。
但
對
社
區
導
向
的
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，
特
別
是
從
反
對
立
場
以
及
自
助
、
消
費
主
義
、
資
訊
與
提
倡
有
闊
的

工
作
部
門
來
說
，
它
們
是
另
一
種
獲
取
經
費
的
不
同
模
式
。

要
確
認
連
結
政
府
與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關
鍵
是
容
易
的
，
但
它
們
的
連
結
強
度
和

編
織
或
組
成
方
式
則
需
要
更
進
一
步
研
究
。
因
為
，
正
如
走
繩
索
的
表
演
者
一
樣
，
不
同

張
力
是
和
福
利
活
動
的
規
模
、
資
源
、
範
圓
、
會
計
責
任
、
效
率
、
職
責
、
品
質
與
依
賴

有
關
。對

澳
洲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的
任
何
分
析
，
都
會
引
發
許
多
令
人
困
惑
的
政
策
問
題
及

許
多
銳
利
的
政
治
問
題
:
質
疑
組
織
數
量
為
何
這
麼
多
?
質
疑
會
計
責
任
、
政
黨
取
向
，

以
及
福
利
國
家
的
內
部
關
係
。
同
時
也
質
疑
效
率
、
成
本
效
益
，
以
及
透
過
政
府
的
非
政

府
福
利
部
門
之
使
用
是
否
是
較
經
濟
的
?

澳
洲
的
福
利
未
來
，
是
和
公
共
提
供
的
論
題
之
協
定
與
調
和
方
式
密
切
關
連
。
從
過

去
的
經
驗
與
事
實
來
看
，
單
靠
非
政
府
福
利
部
門
並
不
能
妥
善
處
理
澳
洲
人
的
許
多
福
利

需
求
，
而
且
政
府
也
無
法
滿
足
所
有
的
需
求
。
然
而
，
情
況
是
，
實
質
公
共
資
源
被
轉
移

到
私
人
手
上
。
會
計
責
任
微
不
足
道
，
而
且
依
賴
模
式
臨
已
形
成
，
為
了
生
存
，
機
構
需

要
持
續
的
經
費
，
因
此
，
政
府
也
被
鎖
定
在
提
供
最
大
型
機
構
的
經
費
。
以
往
的
經
費
創

造
了
公
私
糾
耀
和
難
分
難
解
的
情
境
。
這
是
兩
個
並
存
的
體
系
，
偶
而
合
作
但
也
少
有
競

爭
或
衝
突
。
這
場
賭
注
下
得
很
大
，
但
兩
個
體
系
界
限
不
分
地
一
起
運
作
，
也
常
會
有
出

乎
意
料
的
結
果
。

第
三
章
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與
社
會
政
策
的
未
來
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與
社
會
政
策
的
未
來
，
取
決
於
許
多
因
素
，
任
何
大
膽
的
預
測
，
都

可
能
變
成
高
度
推
理
的
預
測
。
然
而
，
對
過
去
二
十
多
年
，
特
別
是
晚
近
十
年
來
的
趨
勢

觀
察
，
則
可
提
供
未
來
發
展
的
某
些
指
標
。

澳
洲
過
去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多
少
和
其
他
工
業
國
家
的
情
況
相
似
，
但
也
有
一
項
重
要

差
別
:
相
對
而
言
，
澳
洲
自
本
世
紀
初
以
來
，
即
已
逐
漸
喪
失
經
濟
與
社
會
發
展
地
位
，

就
生
活
水
準
來
說
，
目
前
它
也
約
略
處
於
經
濟
合
作
與
發
展
組
織
了

Z
O

品
E
S
E

口

『O
H
開
n
g
o
s
-
n
n
o
O均
已
且
O
口
呂
斗
。

2

丘
。
℃gg

同
;
簡
稱
。
開
口
已
)
國
家
後
半
段
。
晚

近
十
年
，
這
種
衰
退
變
得
相
當
明
顯
，
像
澳
幣
的
貶
值
和
外
債
的
增
加
都
是
明
證
。
當
然

，
這
並
非
意
味
澳
洲
是
窮
園
，
但
它
卻
顯
示
，
澳
洲
已
不
再
是
首
富
之
列
。

目
前
，
澳
洲
持
續
進
行
的
經
濟
重
建
已
有
很
長
時
間
，
如
果
政
府
有
足
夠
的
政
治
決

心
與
能
力
向
選
民
解
說
問
題
的
本
質
，
它
就
有
可
能
成
功
。
和
福
利
國
家
與
社
會
政
策
未

來
有
關
的
最
重
要
問
題
是.. 

在
經
濟
復
甦
的
那
一
階
段
，
目
前
所
經
歷
的
這
種
愈
來
愈
不

平
等
趨
勢
可
被
迫
止
或
消
調
?
我
們
眠
不
能
期
待
以
「
細
水
長
流
效
應
」

(
E
n
E巾
，

已
。
還
口
叩
門
閃
而
已
)
來
達
成
，
也
不
能
指
望
投
資
者
、
企
業
家
和
金
融
市
場
操
作
者
會
自
動

接
受
自
由
的
限
制
，
更
不
用
說
是
利
他
的
和
自
願
的
把
他
們
的
財
富
拿
來
分
配
。
這
些
愈

來
愈
不
平
等
的
現
象
，
大
多
無
法
以
盛
行
於
一
九
八

0
年
代
的
經
濟
理
性
論
意
識
型
態
與

政
策
的
應
用
來
過
止
。
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與
社
會
政
策
的
未
來
，
必
須
在
這
種
脈
絡
下
被
檢
證
。
假
如
國
家
在

市
場
經
濟
上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能
被
充
分
理
解
，
它
就
可
以
代
表
質
體
，
而
非
局
限
於
反
映

既
有
傳
統
神
話
的
狹
隘
概
念
架
構
，
福
利
國
家
概
念
與
政
策
的
生
命
力
也
可
獲
得
確
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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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福
利
國
家
及
其
市
場
經
濟
的
管
理
角
色
，
有
許
多
不
同
認
知
與
詮
釋
。
然
而
，

必
須
承
認
的
，
這
種
國
家
概
念
和
國
家
社
會
民
主
理
論
，
不
僅
是
密
切
相
關
，
且
有
共
同

根
源
。
同
時
，
必
須
承
認
的
固
定
，
西
方
政
府
的
所
有
形
式
，
均
在
全
球
資
本
主
義
體
系
內

運
作
，
因
此
，
社
會
民
主
福
利
國
家
的
概
念
仍
只
是
一
種
理
想
;
事
實
上
，
誠
如
古
月
，

巴
巴
(
一
九
八
一
)
所
說
的
，
在
此
脈
絡
下
，
最
多
只
能
達
成
民
主
福
利
資
本
主
義
(

r
B
R
E
E
'

司
已
P
Z
a
g
它
已
】
閉
目
)
的
形
式
。

現
在
，
資
本
主
義
的
優
勢
已
達
到
新
高
點
，
西
方
世
界
或
前
蘇
聯
社
會
主
義
體
系
的

任
何
國
家
，
都
不
可
能
置
身
世
外
。
在
全
球
市
場
壓
力
下
，
福
利
國
家
概
念
與
政
策
的
延

續
將
發
生
困
難
，
而
且
得
視
國
家
經
濟
發
展
能
力

、

政
府
政
治
決
心
和
選
民
支
持
程
度
而

定
。

從
澳
洲
福
利
國
家
與
社
會
政
策
的
未
來
發
展
來
看
，
福
利
國
家
原
則
與
資
本
主
義
意

識
型
態
和
運
作
體
系
的
根
木
矛
盾
，
是
必
須
被
承
認
的
。
福
利
國
家
的
社
會
民
主
概
念
與

資
本
主
義
意
識
型
態
的
「
福
利
」
間
之
基
本
差
異
是

.. 

在
前
者
的
概
念
中
，
福
利
是
基
於

「
良
好
社
會
」
(
m
o
a
g口
互
可
)
的
看
法
，
而
在
後
者
，
它
則
被
看
成
一
種
「
不
幸
的
必
要
」

(
戶
口
同
R
E
S
H

巾
口
內
鬥
巾
凹
的H片
可
)
。
結
果
，
社
會
民
主
的
福
利
國
家
就
被
認
為
是
一
種
整
合

力
，
而
資
本
主
義
意
識
型
態
的
「
福
利
」
'
則
意
指
著
一
種
窮
人
或
弱
勢
團
體
只
能
在
某

些
條
件
下
才
有
容
身
之
處
的
分
配
社
會
;
因
為
，
人
為
的
「
貧
窮
綿
」
(
℃S
R
d
r
s

)
、
社
會
控
制
、
監
督
和
必
要
時
的
強
迫
自
助
，
導
致
他
們
只
能
維
持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，

且
被
排
除
在
經
濟
社
會
生
活
的
主
流
之
外
。

可
預
期
的
固
定
，
不
久
的
將
來
，
福
利
國
家
政
策
不
太
可
能
成
長
;
較
可
能
的
是
公
共

提
供
的
縮
減
和
尋
求
其
他
可
行
之
道
。
對
於
這
種
預
測
，
理
由
可
能
很
多
，
但
經
濟
理
由

顯
然
是
最
重
要
者
之
一
。
因
此
，
福
利
國
家
政
策
的
未
來
，
將
視
政
府
經
濟
復
甦
與
減
少

失
業
的
成
果
而
定
。

政
府
的
就
業
與
社
會
支
出
政
策
，
是
關
係
福
利
國
家
未
來
相
當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顯
然

的
，
數
年
來
，
政
府
一
直
把
刪
減
社
會
支
出
視
為
必
然
，
但
是
，
目
前
，
對
此
論
題
似
乎

有
某
些
不
同
的
想
法
。
重
要
的
問
題
是
:
未
來
，
那
些
領
域
的
支
出
將
被
刪
除

、

減
少
或

增
加
?
在
這
些
決
策
中
，
誰
又
將
是
下
一
個
贏
家
與
輸
家
?

另
一
個
重
要
論
題
是
:
社
區
對
福
利
國
家
政
策
的
態
度
，
尤
其
是
同
時
作
為
福
利
提

供
者
與
消
費
者
的
新
中
產
階
級
這
些
福
利
國
家
重
要
受
益
人
的
態
度
。
目
前
，
證
據
顯
示

，
這
些
階
級
成
員
已
有
相
當
能
力
，
可
以
成
功
的
向
國
家
提
出
要
求
，
而
且
也
不
會
反
對

弱
勢
團
體
所
做
更
大
需
求
的
要
求
。
事
實
上
，
相
當
明
顯
的
，
自
福
利
國
家
直
接
提
供
給

較
低
社
經
階
層
者
的
某
些
津
貼
，
主
要
是
「
維
生
」

(
5
3
E
g
g
n
巾
)
或
「
生
存
」
(

F
3

古
巴
)
的
範
疇
。
相
較
之
下
，
津
貼
或
服
務
愈
是
「
促
進
」
(
『
R
E
S
H
-
2
)的
功

能
，
它
的
受
益
人
就
愈
可
能
是
中
產
階
級
個
人
與
家
庭
。

的
確
，
由
於
新
中
產
階
級
的
日
漸
成
長
，
以
及
它
在
服
務
提
供
角
色
的
益
形
重
要
，

使
它
對
福
利
國
家
政
策
的
未
來
起
了
決
定
性
的
影
響
。
在
福
利
國
家
的
資
源
分
配
下
，
它

的
優
勢
地
位
是
源
自
其
成
員
作
為
福
利
提
供
者
與
消
費
者
的
雙
重
角
色
，
以
及
源
自
其
成

員
作
為
政
府
顧
問
與
投
票
公
民
的
政
治
決
策
影
響
。

新
中
產
階
級
的
政
治
影
響
已
愈
來
愈
明
顯
。
許
多
作
者
指
出
，
新
中
產
階
級
對
社
會

不
平
等
的
態
度
和
成
員
的
政
治
忠
誠
是
愛
恨
交
加
且
經
常
改
變
的
。
開
口
日
}
(
一
九
七
八

，
一
九
八
三
)
認
為
，
在
澳
洲
，
變
遷
的
階
級
結
構
改
變
了
政
治
特
質
，
而
且
目
前
的
政

治
論
題
也
以
「
中
產
階
級
為
主
要
考
量
」

(
H
J旦
O
E
E
E
-
可
E

已
全
丹
已
間
的
印5

門
Y
R
E
I

S
)

。
對
此
，
他
藉
著
中
產
階
級
的
擴
展
和
反
映
於
選
舉
投
票
模
式
上
與

「
階
級
意
識

轉
變
特
質

」
(
ω
E
P
E
m
E
E
B
O『
n
g
g
t
S
D
R
5
5
5
8
)
的
相
符
事
實
，
解
說
了
這

種
現
象
。

從
過
去
二
十
多
年
的
投
票
模
式
證
據
顯
示
，
受
過
教
育
且
能
清
楚
表
達
政
治
思
想
的

新
中
產
階
級
，
似
乎
是
根
據
私
利
認
知
而
非
傳
統
忠
誠
去
投
票
。
儘
管
，
有
人
會
因
不
同

理
由
而
投
票
支
持
不
向
政
黨
，
但
投
票
模
式
的
最
明
顯
預
測
指
標
仍
是
選
民
社
經
特
徵
。

對
不
同
政
黨
而
言
，
選
區
的
「
安
全
」

(
F
F
)

是
以
此
面
向
為
考
量
，
對
當
選
「
邊

緣
」
(
5
缸
片
也
口
已
)
或
「
游
離
」
(
∞
豆
口m
s
m
)席
位
者
而
言
，
新
中
產
階
級
也
是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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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有
影
響
力
的
。
因
此
，
對
所
有
政
黨
來
說
，
市
郊
「
中
產
階
級
居
住
區
」
(
H
E
m
s
'

E
F

已
)
是
最
有
吸
引
力
的
地
方
，
晚
近
的
澳
洲
選
舉
都
證
明
了
這
個
事
實
。

目
前
，
選
戰
中
的
政
黨
政
見
，
即
以
中
產
階
級
利
益
為
訴
求
;
有
關
稅
制
、
家
庭
津

貼
、
利
率
，
以
及
和
「
一
般
中
產
階
級
家
庭
」

(
O且
5
月
可

E
E
Z

己
g
m
F
E

守
)
有

關
的
議
論
均
清
楚
顯
示
，
新
中
產
階
級
是
「
待
價
而
治
」
(
毛
『
O
H
F
E
)
的
新
貴
。

司
已
m
S
E
對
澳
洲
社
會
民
主
未
來
的
描
寫
，
可
說
是
最
好
的
例
證
•. 

在
選
舉
過
程
中
，
澳
洲
工
黨
當
然
是
搏
力
爭
取
中
產
階
級
基
礎
，
但
「
中
產
」
(

2
E
F
)

階
級
基
礎
只
是
過
去
政
治
衝
突
與
活
動
的
部
分
結
果
...... 

。
因
此
，
假

如
澳
洲
工
黨
要
徹
底
成
功
的
導
向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政
府
，
它
就
必
須
投
注
更
多
的
時

間
、
精
力
與
資
源
來
轉
變
中
產
階
級
基
礎
。
(
看
F
E
w
-
-
H
S
h
H∞
)

當
然
，
在
一
九
八
0
年
代
，
澳
洲
工
黨
是
巧
妙
的
掌
握
了
新
中
產
階
級
票
源
，
但
這

也
付
出
了
傳
統
工
人
階
級
票
源
鬆
動
的
代
價
。
儘
管
，
由
於
工
人
階
級
選
區
的
安
全
限
度

選
票
，
並
未
危
及
它
在
一
九
八
七
和
一
九
九
0
年
的
國
家
大
選
，
但
工
人
階
級
選
區
的
支

持
基
礎
確
已
持
續
鬆
動
，
這
對
後
來
補
選
和
一
九
八
八
年
的
新
南
威
爾
斯
州
選
舉
，
均
產

生
戲
劇
性
的
結
果
。

澳
洲
晚
近
的
選
舉
經
驗
清
楚
顯
示
，
社
會
民
主
政
黨
不
能
把
工
人
階
級
的
忠
誠
視
為

理
所
當
然
。
人
們
或
許
願
意
暫
時
承
受
經
濟
重
建
的
重
擔
，
但
如
果
他
們
知
道
，
只
有
他

們
必
須
這
樣
做
，
他
們
就
可
能
轉
而
支
持
任
何
允
諾
給
他
們
更
好
政
策
的
政
黨
，
那
怕
這

些
允
諾
可
能
是
偽
造
的
或
不
切
實
際
的
，
但
允
諾
的
魅
力
畢
竟
是
吸
引
人
的
。
這
確
實
發

生
過
多
次
，
而
且
從
澳
洲
晚
近
的
選
舉
中
，
多
少
可
以
看
出
未
來
的
這
種
可
能
跡
象
。
因

此
，
社
會
民
主
政
黨
的
任
務
，
就
是
在
不
喪
失
傳
統
支
持
者
的
忠
誠
下
，
能
取
得
並
保
有

中
產
階
級
的
支
持
(
眾
所
周
知
的
，
這
是

艱
難
的
任
務
)
。

任
何
政
治
體
系
的
生
命
力
，
有
相
當
程
度
是
依
賴
經
濟
的
生
命
力
。
在
當
代
開
放
的

全
球
市
場
體
系
中
，

多
數
國
家
的
經
濟
生
命
力
得
視
內
在
與
外
在
因
素
而
定

，
特
別
是
依

賴
國
際
貿
易
的
小
國
更
容
易
受
到
外
在
壓
力
的
傷
害
。

除
經
濟
問
題
外
，
社
會
問
題
也
和
它
們
有
相
當
程
度
的
關
連
，
福
利
國
家
所
面
臨
的

最
大
挑
戰
，
主
要
來
自
所
謂
「
新
右
派
」

(
Z
巾
S
M
N
品
吉
)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它
們
常
以

相
當
簡
化
的
術
語
展
現
，
但
這
又
是
某
些
人
認
為
似
乎
合
理
且
有
相
當
吸
引
力
的
。
由
於

這
些
意
識
型
態
獲
得
某
些
經
濟
與
社
會
理
論
家
的
支
持
，
因
此
，
也
獲
得
「
科
學
的
」
(

ω
立
呂
立

F
)
尊
重
。
從
「
新
右
派
」
和
經
濟
理
性
論
者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福
利
國
家
以
「

大
政
府
」
(
E
m
m
O
Z
B
B
E
H
)
的
姿
態
出
現
，
不
僅
造
成
經
濟
的
沈
重
負
擔
，
而
且

也
危
及
個
別
公
民
的
自
由
。
因
此
，
解
決
之
道
是
允
許
較
小
的
政
府
、
更
低
的
稅
收

、
可

在
市
場
上
獲
得
的
服
務
選
擇
，
以
及
「
窮
人
與
弱
勢
團
體
的
特
殊
提
供
」

(
2
月
正

℃
H
O
〈
5
-
o
白
血
『
O
H
H
Y

巾
。

O
O
『
自
口
已
H
Y
倚
門
戶
戶
的
且
已
〈
但
口
片
白
閃
而
已
)
。

「
新
」
意
識
型
態
與
相
關
經
濟
理
論
的
衝
擊
，
相
當
明
顯
的
表
現
在
市
場
運
作
和
政

府
對
目
前
仍
由
公
共
部
門
執
行
的
某
些
活
動
之
私
有
化
的
承
認
。
這
些
政
策
是
否
能
達
到

預
期
結
果
，
仍
是
未
知
數
。
然
而
，
像
醫
療
服
務
、
教
育
和
有
關
服
務
，
當
然
是
邁
向
社

會
提
供
私
有
化
的
趨
勢
。
必
須
慎
重
考
慮
的
是
，
在
這
些
服
務
私
有
化
己
實
施
一
段
時
閉

的
國
家
，
不
可
避
免
的
是
，
服
務
的
取
得
機
會
愈
來
愈
不
平
等
，
進
而
形
成
「
雙
軌
的
福

利
國
家
」

(
2
0
立
自
者
而
已
自
『
而
胡
同
E
H
m
)
(
2
5
而
且
，
一
九
八
六
)
。

福
利
服
務
的
提
供
雖
可
增
進
受
益
人
的
社
會
機
能
，
但
卻
也
是
福
利
國
家
的
問
題
領

域
之
一
。
因
為
，
對
受
益
人
而
言
，
這
些
服
務
可
能
很
有
價
值
，
而
且
也
構
成
人
力
資
源

的
一
種
重
要
投
資
形
式
和
有
助
於
經
濟
成
長
，
然
而
，
它
們
也
變
成
一
種
社
會
不
平
等
的

來
源
。
對
於
市
場
經
濟
的
不
平
等
，
福
利
服
務
決
不
會
變
成
一
種
制
衡
力
，
皮
之
，
它
們

是
在
許
多
方
面
強
化
了
不
平
等
。
未
來
，
當
這
些
服
務
變
得
愈
來
愈
重
要
時
，
在
相
當
程

度
上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生
命
力
，
將
取
決
於
社
會
民
主
政
府
如
何
確
保
服
務
能
如
蚓
發
揮
功

能
的
能
力
而
定
。

然
而
，
這
項
工
作
可
能
是
艱
難
的
，
服
務
的
私
有
化
並
不
是
當
然
的
答
案
。
如
果
持

續
邁
向
私
有
化
，
它
們
將
產
生
長
期
的
影
響
。
晚
近
，
可
叩
門
叩
門F
Z
E

叩
門
的
對
社
區
服
務
的

日
增
需
求
和
私
有
化
趨
勢
作
了
如
下
的
評
論
﹒
.

月九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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